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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香港税務代理天書>>  

 

已認識了何偉樂先生(Benny)十年了,他和他的團隊一直協助我公

司業務發展,也給予我很多寶貴意見,避免了不少的營商危機,如不要過度

發展,小心運用人才,有效控制成本,特別是香港商廈租金一直高企不下,更

要有技巧地在人流旺區裡找便宜合適的單位,亦不時主動向我解釋最新

稅務和法例下要注意的事,讓我可穏健地經營業務. 

 

很高興今次知道何偉樂先生將他精通的稅務和營商技巧寫成書,

並將心得分享給中港兩地的企業家,讓大家可以將原本複雜難明的條文

精簡地明白和運用,避免觸及法例,並且掌握到市場脈搏,健康地營運. 

 

在此祝各位企業家閱讀了這本書後,能夠得心應手地發展業務. 

 

  

 

 

  

 

 

  

 

 

  

 

 

  

 

 

  

 

 

  

 

 

  

 

黃永耀博士 

香港心理輔導中心 

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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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認識作者多年、親眼見證他參予中港商務、會計及稅

務工作、事事投入，親力親為、並孜孜不倦、學習及研究相

關知識及法例。經多年努力,作者對商業實務漸漸累積了不少

寶貴的經驗。現更不惜花上大量公餘時間、將其從事中港商

務、會計及稅務多年的知識及心得，有糸地記錄下來、及

編撰成書、著實可喜。 

一般初入行的香港商業經營者或納稅人、常遇到經營上的商務、會

計及稅務問題、常存有疑問。本書的面世、正介紹了實用及有效的知識

及建議，使他們從中參考如何處理日常的商務、會計及稅務事項、從而

了解各方權益‧本書不管是對中小企管理人或初入行的稅務代理均值得

推介。 

衷心希望作者在繼績參予商務工作的同時、會在將來再次將心得結

集成書、從而再次將其寶貴的經驗惠及廣大商業經營者及稅務從業員。 

 

温锦泉

温锦泉温锦泉

温锦泉 

  

 先 生

先 生先 生

先 生  

  

  

  

 

工商管理碩士 (MBA) 

英國資深註冊財務會計師學術委員會主席 

香港註冊稅務師(CTA) 

英國資深註冊財務會計師(FFA)  

澳大利亞資深公共會計師 (FIPA )  

英國國際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FAIA) 

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資深會員(FHKRFP) 

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會員(CIHM) 

香港地產學會院士 

香港仲裁司學會會員 

核准商業風險評估策劃師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從業會員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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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稅務是一門法律 , 也是一門應用知識。香港稅務原則包括稅務條

例 、 案例及實務規則 , 繁複而且量多。 

 

香港回歸至今已快有二十年 , 不過市面上反映稅務法的中文書籍

不多。 稅務法為一重要而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問題 , 一般納

稅人都可能有機會遇到。 

 

作者何偉樂先生現在為《偉嘉中国商務》的高級合伙人。作者在本

『天書』中以深入淺出的方法 , 介紹有關稅務原則 , 書中附以不少香港

案例 : 匯利上訴得值的個案 ; 日本公司的課稅個案 ; 海外作業的商標

費 ; 及8K便利店等等。適合本地納稅人或中港兩地企業家閱讀。 

 

 

 

 

 

 

 

 

 

 

 

蘇竟  

大律師 

Martin So, J.D. 

Barrister-at-Law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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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在一次中國資本對外投資的研討會認識何偉樂先生(Benny). 何兄

是這次主題其中一位講者,他扎實的會計理論，多年中港經商和專業服務

經驗點出了我多年在中港兩地遇到的難題.尤其是稅務服務領域.在那次

與何兄相識之後,我的團隊不管是遇到稅務的問題還是關於會計,成立公

司經商,資本運作和風險管都向何兄諮詢,他那專業意見使我在中港的業

務運作得心應手.在稅務方面也獲益良多. 

這次拜讀何兄親自拾筆而寫(香港稅務天書)道出稅務條例在不同領

域以深入淺出的例子為各位讀者如何減低稅務成本. 

 

在此希望何兄工作順利，日後為廣大中港從商的讀者解決更多的難

題。 

 

 

 

 

 

 

 

 

 

 

 

范志文 

總經理 

中原金融集團 

北京中原瑞豐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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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五 

 

[香港稅務代理天書] 內容豐富包括 香港稅法特

色、香港稅務範圍、稅務服務中心分級、稅務代理違

法行為、稅務代理法理分類、稅務代理法定稅務服務

包括、香港稅務代理法定稅務服務收費參考、如何確

定哪些入息需要課稅(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薪俸

稅)、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怎樣計稅 (薪俸稅)、利得稅、利得稅（Ⅱ） 稅務

局的執法情況、香港代理人、行政管理與上訴程式、稅務常識備忘 ~ 稅務

調查、行政罰則..等，使我更了解香港税務情況及營商環境 ,獲益良多。多

謝! 

《偉嘉中國商務》多年來為中小企提高營商能力作出不少的努力。 

 

 

 

 

李美儀女士 (東恒測試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分析化學理碩士 MSC,  (2015年被香港特別行政區邀出席國慶酒會之嘉

賓) 

香港認可處香港實驗室認可計劃HOKLAS認可簽署人,主理評審, 技術評

審  

香港認可處香港檢測認可計劃 HKIAS主理評審 

香港認可處香港認證認可計劃 HKCAS技術專家(產品認證),體系認證工

作小組成員 

職業訓練局 VTC(香港實驗室認可計劃課程)講師  

香港資格架構檢测認証能力單元 UOC 起草人 

IRCA 國際註冊主理審計員(品管)  

香港審計師學會註冊主理審計員(ISO9001),(產品認證) 

香港審計師學會副會長 

香港混凝土學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前香港建材實驗室協會主席 

前香港認可處認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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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六 

 

本人與何偉樂先生相識十年多，他於專業服務業界經營约二十多

年， 是行業"老行專"。為本人公司提供專業服務十年多，是本人信賴多

年的會計師專業營商伙伴。在本人認識眾多的會計界朋友中，偉樂兄可

說是見識獨樹一幟，腦筋靈活，創意無限，除了從事本業專業服務之外，

他不斷尋求新合作方案與創新思維，與時俱進，對很多事情都有其獨特

的看法，目光遠大，特別他早於業界一般精英，十多年前已北上國內開

展業務，現他於國內發展非常順利，証明偉樂兄除了專業經驗豐富，洞

悉世情，審時度世，令人佩服。 

他經過多年努力不但在專業業務出色，並經常被專業學會及工商組

織邀請作研討講者及榮譽顧問等。及與中原集團等知名企業合作舉辦研

討活動，市場活動活躍，赫赫有名。從2006年開始至2009年更出版多本

書籍與廣大客戶分享其法律與稅務心得及人生哲學等論點，如老大論

語，思維獨特開闊，見解精僻，是不可多得的著作。 

今年又出版香港稅務代理天書，把一切有關香港稅務特色範圍與及

稅務代理法分類，不同類別的法定稅務服務收費等資料有系統地列出，

簡單易明。 

對於業務營運者來說，會計與稅務乃非常重要事項，如能充分了解

香港稅務制度的內容，必然幫助解決很多因稅務而產生的困擾與法律訴

訟，大大提高企業的營運效率。尤其近年香港的創業氣氛日漸濃厚，對

於新創業者來說，一些簡易明白的稅務天書是不可多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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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謹願偉樂兄在未來的日子創作更多

有關生命哲學，營商智慧及會計稅務等內容的

書目與廣大讀者分享，也祝願偉嘉國際業務蒸

蒸日上，大展鴻圖！ 

 

 

 

 

光賢(駿曜) 

英國大學理學碩士(化學工程) 

創意創業會會長(第四屆2013-2014) 

香港全息中心創辦人,2002年榮獲香港城市青年商會頒發創意創業

大賞 

2007年榮獲亞太傑出專才恊會頒發亞太傑出專才金獎;• 2010年，於

北京人民大會堂獲創新中國、中國生產力學會及世界生產力科學院

-頒發『中國優秀創新人物』獎項…等 

2006，2007,  2011,  2012 年美國CNN節目講者嘉賓 

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等培訓機構講師(教授中國文化,中華智慧) 

已出版多本著作: 東方成功學，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智慧錦囊、全

方位親子理財手冊、紫微斗數與個人投資策略、易經塔羅牌、易經

圖解啓示錄、Success on all levels, The I-Ching Tarot, Strategy & 

Tactics(Card & Book Set), The Emperor’s Starga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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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七 

 

中國快近四十年開放政策帶領全球經濟動態逆轉，許多國家或地區

經濟由強轉弱，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受惠於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以本土經

貿活動與國內互相緊扣不能分割，時代在轉變經濟活動在變遷，但在法

律法規方面就沒有太大變化，香港稅務條例初訂於1947年雖然不斷有修

訂，但在整體系上沒大太更改，如地域徵稅概念一直不變。 

 

香港近十年來利用中港兩地法律，資訊科技，稅務及金融管理制度

之差異, 已產生了獨特的專業服務行業空間，這個產業可稱謂“

““

“綜合專

綜合專綜合專

綜合專

科服務業

科服務業科服務業

科服務業“

““

“ 專業服務行業專業智識層面廣泛包括 商務法律科，會計税務

審計科，財資投融科（金融），高等工商管理及培訓科, 由於中國本身

已是全球最强大經濟活動體系，要配合這龐大經濟活體發展必需要有综

合專科專業智識及審時度勢之營商智慧，才可走在前方與時並進。  

 

“綜合專科服務行業”產業之估計客戶量3000萬家（未內5年內達

到）, 產值價值冇法估計（”冇限大”價值）, 如亞理巴巴十多年前冇人

可以估計會有今日之市值及行業產業價值。  

 

但往往在經濟及訊息萬變時代，單靠政府行為配合是無法追上，如

到現在2015香港 ”综合專科服務業”未有任何服務業制度制定管理及

發展，國內跨境專科服務未受任何监控，使近400萬中港兩地專科服務業

客戶群,得不到基本服務保障權利，只有靠業界自我监控，客戶如非有相

關專科專業很難了解誰是誰非，我們業界唯有不斷自我建立品牌,商譽推

動業務,推廣品牌商譽價值。  

 

本人編著此書也是在客戶權益角度出發，不單在行業提供者提出他

們的服務責任及道德哲學及水平，更重要是客戶權利保障及了解。 本書

特別適合一般納稅人及從事相關業務工作人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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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一提香港已约20-30年無人编著這類“中文“書籍, 最後找到

一本“香港稅務指南“已於20年前消失於世!  

 

 

何偉樂先生

何偉樂先生何偉樂先生

何偉樂先生 

  

 

偉嘉國際會計  

高級合伙人 

偉嘉中国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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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香港稅法特色香港稅法特色香港稅法特色香港稅法特色    

 
 

（一） 香港在地理上與中國相連，它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海港城

市； 

（二） 90%以上的香港人都是中國人，而差不多每個香港人都和香港以

外的地方有一點親 

屬關係； 

（三） 一個中國商人必定不願官方查問他商業上的秘密，這是因為當局

這樣做時，不但要     

公開自己的業務，並也破壞了傳統的營業程式，而這傳統在

數百年來已被視為一種基本保障方式； 

（四） 香港並沒有原料出產，本港現有的工業原料，完全依賴外地輸

入； 

（五） 香港的繁榮，有賴自由貿易港所提供的各項設施； 

（六） 很多商號的總辦事處設在香港，可是他們的商業交易，絕大部分

在外地完成。這些 

商號如果把總辦事處設在外地，實在輕而易舉，但此舉卻會對

本港造成不兩後果； 

（七） 稅率低，政府效率高，港口設施優良，成為建立香港地位的幾項

主要因素。香港的 

碼頭費、倉庫費和船務費均是全世界最廉宜的，這都不是偶

然所致的。假如其他地方能提供更多的設施及方便，香港貿

易地位，定會受挫。恐怕錯手殺死產金蛋的母雞，也是很易

理解的。 

 

時至今日，我們仍不難聽到目前香港人提出與上述相似的論調，以

反駁改變現行稅制的建議。香港傳統稅制的最大特點是沒有個人總收入

所得的概念，不論有否其他收益，每一類所得只需繳付一類稅項，如薪

俸繳付薪俸稅、生意溢利繳付利得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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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稅法對課稅人士的劃分亦具特色，外國先進國家通常是根據納

稅人的出生和居住北京考慮徵稅，徵稅對象分為公民、居民、非居民三

大類，香港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只就源於香港的入息或亦利徵收稅項，

源於香港地域以外的都不徵稅。 

 

香港並沒有一套全面的稅例，對所有收益徵收稅項，故此很多收益

都可免繳稅項，如股息收入，資本增值的利得等，所以抵償物業因大幅

升值而獲得的增值溢利是免稅的。 

 

     在香港，稅項基本上是依據標準稅率徵收的，物業稅徵收率是

15%，利得稅徵收率分別為16.5%（有限公司）或15%（非有限公司）。

至於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根據應課稅入息除去免稅額後，用

薪進稅率計算應納的稅項，但總數也絕不會超過未減去免稅額之前入息

乘以便准稅率（15%）計算出來的應納稅額。 

 

香港基本上是以報稅的形式，實報實收地徵收稅項，而沒有預提扣

繳稅款的稅例條文，所以除利息稅以外，香港是不用徵收預扣稅的。外

國則不然，尤其是對個人入息和非居民身份的外國納稅人，做法是先在

其入息來源扣下稅款，使徵收運作的更快、稅款更早納入庫房。香港雖

然也有暫繳稅，但只是基於上年度課稅金額的估計，而不是在總入息中

預先扣除，兩者是有很大分別的。 

 

    課稅評算期的單位是課稅年度（Year of Assessment）俗稱一個‘稅

年’。一個課稅年度是由每一年的4月1日至下年度的3月31日止。例如

1990/91課稅年度，是由1990年4月1日止1990年3月31日。納稅人應繳付的

稅款，一般是以一課稅年度為計算單位。每一課稅年度應繳的稅項，按

該年度的“基期”（Basis Period）內所得的入息或溢利計算。香港稅例

中各種稅項的評稅基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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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薪俸稅、物業稅和利息稅都是按實際基期（即 4月 1日至次年 3

月 31日）計算； 

（2） 利得稅的基期，一般是指有關課稅年度內終結的會計基期，對於

按年結算賬務的生意，該會計年度的應評稅溢利就用作計算裏的

稅額，至於開業和停業年度的基期，則另有規定。 

 

香港是一個十分獨特的地方，地方雖小，缺乏天然資源，然而經

濟發展卻一日千里。導致香港經濟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是低稅

率和簡單的稅制。這既吸引了不少外來的投資，也成為香港經濟

發展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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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香港稅務範圍

香港稅務範圍香港稅務範圍

香港稅務範圍 

  

 

 

  

 

 

  

 

（甲） 香港稅制 

這課題可從以下幾點逐一討論： 

每一個國家或地方都由不同的歷史背影地理環境及政治經濟制

度而定下適合自己的稅制，香港也不例外，現讓我們討論香港稅

制與其他地方來說較為特別的地方。 

 

（一） 稅制簡單，少稅種及低稅率的稅收制度，由於香港社會

福利較其他國家或地 

方少，因此低稅率仍可應付其應要的支出。 

 

（二） 實行分類所得稅制，即就納稅人在香港受雇，應聘工作

所取得的收入，以及在香港從事生產，貿易活動所獲得

的利潤分別課征薪俸稅和利得稅，物業稅也是就納稅人

在香港的房地產收入課征。這與某些地方或國家的綜合

收入徵稅的制度不同（如英國是把個人所有所得都歸納

在個人所得稅範圍內）。 

 

（三） 不課征資本增值稅-與某些地方或國家不同，這制度的目

的是鼓勵投資。 

 

（四） 對投資股票之股息不徵稅，這說明為什麼很多外商部都

把香港作為東南也或遠東區之總部，因為如果香港公司

為母公司，則其在外國之子公司分派股息予母公司時不

用徵稅。 

 

（五） 採用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原則-換言之 ，對境外一切

所得或某項所得不行使征受權，可避免由於兩種稅收管

轄權的交叉而引起雙重課稅問題。 

 

入息稅項表（2003/2004）課稅年度） 

在未進行對每一稅種作詳細討論前，讓我對每一稅種作一簡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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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如物業稅、利得稅及薪俸稅的課征物件、課徵收入性質、

徵稅的基期、稅率及如何計算應課稅收入的基本認識作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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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稅務服務中心分級

稅務服務中心分級稅務服務中心分級

稅務服務中心分級 

  

 

 

根據香港公司註冊處已登記註冊有限公司150萬間，形成很多為企業財務

稅務服務中心成立，服務水準落差很大，現分析大家參考大至分圍 以下 

6 級： 

 

一級: 底知識、冇技術、少經驗 (國內為主仲介服務中心，只有基本秘書

工作能力公司) 

 

二級: 基本知識、少技術、少經驗 (國內為主仲介服務中心，比較大刑秘

書代理公司) 

 

三級:  冇知識[香港稅法]、有技術(國內稅法)、冇經驗 (國內一般會計師) 

 

四級: 有知識、冇技術(香港稅法)、有經驗 (國內會計師事務所) 

 

五級: 有知識、有技術、有經驗 (香港專業會計師事務所 5 至10年以下) 

 

六級: 有專業知識、有專業技術、有專業經驗 (香港專業專家事務所15

年以上 博士後及研究員) ( 如 偉嘉國際 RTG Group 20多年專業經驗) 

 

 

 

 

注: 一至四及 大部份98%沒有修讀[香港稅法],經常性發出誤導及違法稅

務訊息及意見給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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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4.

4.稅務代理違法行為

稅務代理違法行為稅務代理違法行為

稅務代理違法行為 

  

 

香港稅率低而非簡單而明確

而非簡單而明確而非簡單而明確

而非簡單而明確。

。。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 112章規定，

香港現有 3 種直接稅：分別是利得稅、薪俸稅及物業稅。課稅年度由每

年的 4月 1日至翌年 3月 31日。 

利得稅方面，利潤是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才要繳稅。這是以地域來

源徵稅的原則，只有源自香港的利潤才須在香港繳稅。 

 

國內為主仲介服務中心經常性發出誤導及違法稅務訊息及意見

給客戶.  

 

抱括以下稅務代理違法行為:  

 

‧ 「亂」申報 (沒有修讀[香港稅法],胡言亂語,胡說八道,沒有能力專

業判斷稅法要求) 

 

‧ 「零」申報 (沒有修讀[香港稅法],沒有作專業評估及核查,只作”

口頭”查問胡亂判斷稅法要求, 只談價格表, 不能解析[香港稅法]那裏那

有”「零」申報”的法理規章制度, ) 胡亂說 “ 沒生意, 沒經營 等於

「零」申報”.  

 

‧ 「沖」申報 ( 對[香港稅法]有表面上瞭解, 沒專業知識, 專業經

驗, 一知半解,危險性高,比之前兩種破壞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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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5. 稅務代理法理分類

稅務代理法理分類稅務代理法理分類

稅務代理法理分類 

  

 

 

從稅務師法規工作及技術級別分析來說，基本報稅有2種： 

 

1) 基本報稅 

 

- 填報及遞交利得稅表 

 

- 填報及遞交雇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報稅表(BIR56B) 

 

- 填報及遞交物業稅表 

 

- 填報及遞交薪俸稅表 

 

 

 

2) 專業申報〈技術〉(稅務計畫)_ 

 

- 協助計算應否選擇個人入息課稅 

 

- 作為客戶之稅務代表，解答稅務局之查詢、提出申訴、反對及退稅等

服務 

 

- 協助客戶處理稅務局之實地核數及調查 

 

- 訂定稅務安排及提供有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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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 

6. 香港稅務

香港稅務香港稅務

香港稅務 

  

 -

--

- 

  

 申報服務

申報服務申報服務

申報服務 

  

 及

及及

及 

  

 稅務計畫服務包括

稅務計畫服務包括稅務計畫服務包括

稅務計畫服務包括 

  

 

 

  

 

稅務問題往往令人傷透腦筋，我們擁有經驗豐富的稅務專員為你

解決一切有關稅務上遇到的疑難。 

 

我們的稅務調查小組擁有多年協助客戶處理各項有關稅務的經

驗，因此可以為你稅務上的疑難提供多方面的分析，從而找出一條既適

合、又穩妥的解決方案，令客戶無後顧之憂。 

我們的大前提是為客戶節省金錢，固此我們會提供專業及有效的

稅務方案及意見，並在公司成立開始運作時，提供洽當的稅務計畫。分

析及詳細講解每項稅務計畫對公司營運上的影響。 

稅務服務包括; 

-為客戶申報利得稅稅表、物業稅稅表、雇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

及個人稅表。 

 

-為客戶提供利得稅、薪俸稅、物業稅等稅務策劃 。 

 

-提供遺產稅的意見及計畫，成立及管理信託基金，申請及豁免遺產稅。 

 

-作為客戶之稅務代表，處理稅務局之實地審核及稅務調查，並代表客戶

提出有關事項之申訴。 

 

-為客戶提供稅務意見及建議完整的稅務策劃，合法地減低應納稅款 

 

-通知最新的稅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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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報稅服務

專業報稅服務專業報稅服務

專業報稅服務(

((

(參考

參考參考

參考2015)

2015)2015)

2015) 

  

 

服務 收費 (HK$) 

a)填報及遞交利得稅表(BIR51) ~ 停業

停業停業

停業 或 末開業

末開業末開業

末開業 (經會計師專業評估及批核) 1,500

1,5001,500

1,500起

起起

起 

  

 

b)填報及遞交利得稅表(BIR51) ~ 無收入有營運

無收入有營運無收入有營運

無收入有營運 (經會計師專業評估及批核),但

不包審計及會計費用, 但提供專業稅務方案及意見, 並存檔作系統處理 

2,000

2,0002,000

2,000起

起起

起 

  

 

c)填報及遞交利得稅表(BIR51) ~ 有收入有營運

有收入有營運有收入有營運

有收入有營運 

  

 (經會計師專業評估及批核),包

審計及會計費用 

5,000

5,0005,000

5,000起

起起

起 

  

 

填報及遞交雇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報稅表(BIR56B) 500

500500

500起

起起

起 

  

 

填報及遞交物業稅表 500

500500

500起

起起

起 

  

 

填報及遞交薪俸稅表 500

500500

500起

起起

起 

  

 

協助計算應否選擇個人入息課稅 (連同填報及遞交薪俸稅表及物業稅表) 2,000

2,0002,000

2,000起

起起

起 

  

 

作為客戶之稅務代表，解答稅務局之查詢、提出申訴、反對及退稅等服務 面議

面議面議

面議 

  

 

協助客戶處理稅務局之實地核數及調查 面議

面議面議

面議 

  

 

訂定稅務安排及提供有關意見 面議

面議面議

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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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7. 

7. 香港稅務代理法定稅務

香港稅務代理法定稅務香港稅務代理法定稅務

香港稅務代理法定稅務服務

服務服務

服務收費

收費收費

收費參考

參考參考

參考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 112章規定，香港現有 3 種直接稅：分別是

利得稅、薪俸稅及物業稅。課稅年度由每年的 4月 1日至翌年 3月 31日。 

利得稅方面，利潤是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才要繳稅。這是以地域來

源徵稅的原則，只有源自香港的利潤才須在香港繳稅。 

為客戶提供以下報稅服務﹕ 

- 填報及遞交利得稅表 , 填報及遞交雇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報稅表

(BIR56B) 

- 填報及遞交物業稅表 , 填報及遞交薪俸稅表 

- 協助計算應否選擇個人入息課稅 

- 作為客戶之稅務代表，解答稅務局之查詢、提出申訴、反對及退稅等

服務 

- 協助客戶處理稅務局之實地核數及調查 ,  訂定稅務安排及提供有關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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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8. 

8. 如何確定哪些入息需要課稅

如何確定哪些入息需要課稅如何確定哪些入息需要課稅

如何確定哪些入息需要課稅 (

 ( (

 (薪俸稅

薪俸稅薪俸稅

薪俸稅)

))

) 

  

  

  

 

 

稅例規定 

   當確定了哪些人士從職業、職位或退休所取得的報酬屬於香港微稅範

圍後，第二個重要的課題是確定該等人士的哪些報酬需要計稅，哪些不

需要計稅。基本上，香港薪俸稅的稽微是非常簡單的，原因是普通納稅

人都不會涉及特殊的，需要爭呦的細節，但從純理論角度而言，下面的

稽微步驟應循序分開來考慮： 

 

（1）：入息是否源於香港 

（2）：確定評定稅的基期 

（3）：確定哪些報酬需要計稅 

（4）：確定基期內產生的應評稅報酬，然後 

（5）：考慮應評稅入息中可以做哪些扣除得 

（6）：應評稅入息實額再減 

（7）：確認慈善機構捐款得 

（8）：扣除後的應評稅入息實額 

（9）：從中再減去個人及家屬免稅額得 

（10）：應評稅入息實額然後 

(11)：根據應評稅入息實額的多少來選擇漸進稅率 

或 (12)：根據為減免稅額的應評稅入息以標準稅率化一記微。 

 

計稅的步驟純屬是機械式的運作，申請免稅額的問題也只是事實是

非的判變，至於基期的確定，因為是採用實際基期，與課稅財政年度相

符，也不成問題；但確定應評稅的標準，因涉及較多的成文法和不成文

規定，所以的占上額外的篇幅。 

 

解釋入息定義的明文規定詳戴於稅例第九條。依稅利，抽微薪俸稅

的條文第八條，所以基本上第九條並不是用來抽稅，最多只是開列入息

定義的標準，留待第八條依七種不同情況核定應評稅額；故此，第1.3.1

節中提到明文規定不微徵稅的第十一項收入，也是開列於第八條第（2）

款內，與第九條完全不相干。 

 

 第九條就入息的定義是明確和隱晦兼而有之的。它的用語一方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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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了很多種名目獎賞，津貼和事務報酬，但指明並未詳細無遺的列出，

扔的留待法院的成力進一步開明應評稅入息的界定。尤有甚者，第九條

的用語規定不管入息來自雇主還是其他人，如與職務有關，便要計稅，

在第1.3.2節已略有提及。很明顯。無論演繹第九條對入息所開列的明文

規定，仰或單憑法理鑒瓣應評入息，成列都是非常重要的；這裏，先討

論第九條的幾項明文規定。 

一般來說，第九條所包括的絕大數名目都是很容易理解和確定的，例如：

第一節開列的薪金、工資、酬金、假期薪資、傭金、花紅、津貼、等。

但是有兩種類型的實物利益需按稅利做特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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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9. 

9. 個人入息課稅

個人入息課稅個人入息課稅

個人入息課稅 

  

 (

((

(薪俸稅

薪俸稅薪俸稅

薪俸稅)

))

) 

 

個人入息課稅並非徵稅項目，而是為繳交利得稅及物業稅的人士提供一

項稅務寬減。本文介紹在個人入息課稅下可作出的扣除及免稅額，以及

申請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計稅是否有利。 

個人入息課

個人入息課個人入息課

個人入息課稅

稅稅

稅、

、、

、扣除及免稅額

扣除及免稅額扣除及免稅額

扣除及免稅額 

  

 

經營業務的東主或股東須按標準稅率繳納利得稅，而出租物業的業主則

須按標準稅率繳納物業稅。個人入息課稅評稅會把你應繳付薪俸稅、利

得稅和物業稅的入息合計，然後可從該總額扣除下列項目： 

為購買物業而借款所須支付的利息

為購買物業而借款所須支付的利息為購買物業而借款所須支付的利息

為購買物業而借款所須支付的利息 

你在年內為購買物業以賺取租金而支付的利息，可在計算個人入息課稅

時扣除，但可扣除的利息款額不得超過每一出租物業的應評稅淨值。非

出租期間（例如空置或供你與家人居住）的利息支出，不獲得扣除。 

認可慈善捐款

認可慈善捐款認可慈善捐款

認可慈善捐款 

你可扣除捐贈給認可慈善團體，或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現金捐款。

若你配偶有捐贈但未申請扣除的認可捐款，你亦可申請扣除。 

• 更多關於認可慈善捐款的資料

http://www.gov.hk/tc/residents/taxes/salaries/allowances/deductions/app

roveddon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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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你就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所付的任何住宿照顧開支，如付予位於香

港的持牌或註冊院舍，可獲得扣除。 

• 更多關於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的資料

http://www.gov.hk/tc/residents/taxes/salaries/allowances/deductions/elde

rly.htm 

居所貸款利息

居所貸款利息居所貸款利息

居所貸款利息 

若條件符合，你所繳付的居所貸款利息，可從個人入息課稅入息總額中

扣除。 

• 更多關於居所貸款利息扣除的資料

http://www.gov.hk/tc/residents/taxes/salaries/allowances/deductions/ho

meloan.htm 

強制性公積金計畫所作的強制性雇員供款

強制性公積金計畫所作的強制性雇員供款強制性公積金計畫所作的強制性雇員供款

強制性公積金計畫所作的強制性雇員供款 

每年最多可獲扣除$12,000強制性供款。 

認可職業退休計畫的供款

認可職業退休計畫的供款認可職業退休計畫的供款

認可職業退休計畫的供款 

每年最多可獲扣除$12,000認可職業退休計畫的供款。 

• 更多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畫及認可職業退休計畫所作供款扣除

的資料

http://www.gov.hk/tc/residents/taxes/salaries/allowances/deductions/mpf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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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課稅年度內業務上的虧損

於該課稅年度內業務上的虧損於該課稅年度內業務上的虧損

於該課稅年度內業務上的虧損 

按個人入息課稅方法計稅下承前年度的虧損

按個人入息課稅方法計稅下承前年度的虧損按個人入息課稅方法計稅下承前年度的虧損

按個人入息課稅方法計稅下承前年度的虧損 

個人免稅額

個人免稅額個人免稅額

個人免稅額 

如你須繳納薪俸稅或已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在相關課稅年度你可享有基

本免稅額。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你亦可申索其他適用於薪俸稅的免稅

額。 

• 更多有關基本免稅額及其它免稅額的資料

http://www.gov.hk/tc/residents/taxes/salaries/allowances/allowances/allo

wances.htm 

稅率

稅率稅率

稅率 

  

 

如扣除免稅額和扣除後還有餘款的話，會以薪俸稅所使用的稅率徵稅。

在評稅內，已就應予評稅的入息支付的任何稅款將獲抵免。如你所支付

的稅款超過根據個人入息課稅計算的稅額，你將會獲退回差額。 

• 更多有關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稅率的資料

http://www.gov.hk/tc/residents/taxes/taxfiling/taxrates/salariesrates.htm 

年度課稅

年度課稅年度課稅

年度課稅 

  

 

由於你每年的入息和扣除額未必相同，所以你在今年申請個人入息課稅

有利，明年申請則未必有利。但你不需為此煩惱，若你在任何年度以個

人入息課稅方式計稅並非有利，稅務局會自動以你最有利的情況來計算

你的稅項並向你發出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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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個人入息課稅以減少稅款

申請個人入息課稅以減少稅款申請個人入息課稅以減少稅款

申請個人入息課稅以減少稅款 

  

 

在若干課稅年度內，個人入息課稅能否減少你的稅款，將視乎你在該年

度的入息和扣除額而定。以下示例將顯示個人入息課稅的計算方法。 

例一

例一例一

例一：

：：

：須繳付物業稅的人士

須繳付物業稅的人士須繳付物業稅的人士

須繳付物業稅的人士 

  

  

C女士，未婚，於2011/12課稅年度每月從一出租物業收取租金$40,000，

該物業按揭利息全年共$42,000。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應評稅淨值（$40,000 x 12 x 80%） 384,000 

應繳物業稅（按標準稅率15%計算） 57,600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 

出租物業應評稅淨值   384,000 

減：按揭利息支出 42,000   

        基本免稅額 108,000 150,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234,000 

稅款（以累進稅率計算）   27,78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應繳稅款   15,780 

C女士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可少付$41,820（即$57,600 - $15,780）稅款。因為

透過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她可從收入中扣減為賺取租金收入而支付的按

揭利息及個人免稅額。 

（注）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過寬減2011/12年度利得稅 、薪

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最後評稅百分之七十五的稅款，每宗個案以12,000

元為上限。此建議須經立法程式才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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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例二例二

例二：

：：

：須繳付利得稅而有業務虧損的人士

須繳付利得稅而有業務虧損的人士須繳付利得稅而有業務虧損的人士

須繳付利得稅而有業務虧損的人士 

於2011/12課稅年度，L先生的獨資業務被評定虧損$100,000。在同一年度

他曾受雇，並收取薪酬$400,000。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薪俸收入 400,000  

減：基本免稅額 108,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292,000  

稅款（以累進稅率計算） 37,64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應繳薪俸稅稅款 25,640  

    

  

$ 

業務利潤（虧損） (100,000) 

應繳利得稅稅款 0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薪俸收入 400,000  

業務虧損 (100,000) 

入息總額 300,000  

減：基本免稅額 108,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192,000  

稅款（以累進稅率計算） 20,64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應繳稅款 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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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先生透過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可以其他收入抵銷其業務虧損，因而少付

稅款$17,000(即$25,640 - $8,640)。 

（注）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過寬減2011/12年度利得稅、薪俸

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最後評稅百分之七十五的稅款，每宗個案以12,000元為

上限。此建議須經立法程式才可實施。 

例三

例三例三

例三：

：：

：須繳付利得稅而有業務利潤的人士

須繳付利得稅而有業務利潤的人士須繳付利得稅而有業務利潤的人士

須繳付利得稅而有業務利潤的人士 

P先生，未婚，經營獨資業務。該業務在2011/12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利潤是

$280,000。同時，P先生在該年度向銀行申請貸款購買一層樓宇作為居住

地方，至2012年3月31日該樓宇的按揭利息合共$60,000。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應評稅利潤 280,000 

應繳利得稅（按標準稅率15%計算） 42,00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應繳稅款 30,000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 

應評稅利潤   280,000 

減：居所貸款利息 60,000   

        基本免稅額 108,000   

    168,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112,000 

稅款（以累進稅率計算）   7,440 

減：75%稅款寬減（注）   5,580 

應繳稅款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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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先生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計稅可少付稅款$28,140(即$30,000 - 

$1,860)。因為以這方式計稅，居所貸款利息和個人免稅額都可從利潤中

扣減。 

（注）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過寬減2011/12年度利得稅、薪俸

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最後評稅百分之七十五的稅款，每宗個案以12,000元為

上限。此建議須經立法程式才可實施。 

不適宜選擇個人入息課稅的情況

不適宜選擇個人入息課稅的情況不適宜選擇個人入息課稅的情況

不適宜選擇個人入息課稅的情況 

  

 

個人入息課稅必須將所有應課稅收入合併，然後以累進稅率計算應課稅

款。由於累進稅率的最高邊際稅率較標準稅率為高，因此收入較高人士

未必會因為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受惠。 

例四

例四例四

例四：

：：

：須繳付薪俸稅及物業稅的人士

須繳付薪俸稅及物業稅的人士須繳付薪俸稅及物業稅的人士

須繳付薪俸稅及物業稅的人士 

續例一：C女士于年內除出租物業外，另有薪俸收入$500,000。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薪俸收入 500,000 

減：基本免稅額 108,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392,000 

稅款（以累進稅率計算） 54,64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應繳薪俸稅稅款 42,640 

    

  

$ 

物業稅（見例一） 57,600 

薪俸稅 42,640 

應繳稅款總額 1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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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 

薪俸收入   500,000 

應評稅淨值（見例一）   384,000 

入息總額   884,000 

減：供樓利息 42,000   

        基本免稅額 108,000 150,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734,000 

稅款（以累進稅率計算）   112,78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應繳稅款   100,780 

由於C女士的薪俸收入按薪俸稅計算已達邊際稅率17%，因此併入個人入

息課稅的物業收入須按17%計算稅款。在這情況下，C女士不適宜選擇個

人入息課稅。如果C女士已選擇個人入息課稅，稅務局會按對她較有利情

況，以分類評稅方式分別發出薪俸稅及物業稅評稅通知書，並在評稅主

任附注欄內注釋。 

（注）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過寬減2011/12年度利得稅、薪俸

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最後評稅百分之七十五的稅款，每宗個案以12,000元為

上限。此建議須經立法程式才可實施。 

例五

例五例五

例五：

：：

：須繳付薪俸稅及利得稅的人士

須繳付薪俸稅及利得稅的人士須繳付薪俸稅及利得稅的人士

須繳付薪俸稅及利得稅的人士 

J先生，未婚，是一業務東主。該業務在2011/12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利潤是

$280,000。在此年度他亦受雇於一機構，收取薪酬$360,000。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應評稅利潤 280,000 

應繳利得稅（按標準稅率15%計算） 42,00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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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稅款 30,000 

    

薪俸收入 360,000 

減：基本免稅額 108,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252,000 

稅款（以累進稅率計算） 30,84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應繳稅款 18,840 

    

合共稅款（即$ 30,000 + $18,840） 48,840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評稅 

  

$ 

應評稅利潤 280,000 

薪俸 360,000 

入息總額 640,000 

減：基本免稅額 108,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532,000 

稅款（以累進稅率計算） 78,440 

減：75%稅款寬減（上限 $12,000）（注） 12,000 

應繳利得稅稅款 66,440 

J先生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要多付稅款$17,600（即$66,440 - $48,840）。因為

按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計稅須將全部收入以累進稅率計算稅款。由於累進

稅率的最高邊際稅率達17%，較標準稅率15%為高，因此選擇個人入息課

稅未必有利。 

（注）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過寬減2011/12年度利得稅、薪俸

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最後評稅百分之七十五的稅款，每宗個案以12,000元為

上限。此建議須經立法程式才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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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10. 

10. 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怎樣計稅

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怎樣計稅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怎樣計稅

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怎樣計稅  

如你獲僱主提供居所，居所「租值」將會包括在你的應予評稅的入息內，

以計算應繳的薪俸稅稅款。本文介紹居所「租值」的計算方式、在特別

情況下的處理方法、須保留的證明檔，以及查詢更多相關資料的方法。 

僱主提供的居所或房屋福利

僱主提供的居所或房屋福利僱主提供的居所或房屋福利

僱主提供的居所或房屋福利 

  

 

稅務局的評稅主任如接納有關福利為僱主為你提供的居所，居所「租值」

將會包括在你的應予評稅的入息內，以計算應繳的薪俸稅稅款。假如評

稅主任不接納該項福利為僱主提供的居所，則會把有關福利視為額外賞

賜，須全數繳納薪俸稅。 

以下例子屬額外賞賜： 

• 租金津貼； 

• 僱主發還樓宇按揭供款；以及 

• 僱主補助樓宇按揭利息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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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

當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當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

當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 

  

 

源自所擔任職位的房屋福利，同樣是入息的一部分。如僱主或其相聯法

團為你提供居所，該居所的「租值」須計入你的應予評稅的入息內。「租

值」是得自僱主和相聯法團的全部入息，減去支出及開支(但不能減個人

進修開支)，然後根據獲提供居所的類別按以下百分比計算: 

居所類別

居所類別居所類別

居所類別 

  

 百分比

百分比百分比

百分比 

  

 

一個住宅單位／服務式住宅 
10% 

佔酒店、旅舍或公寓的兩間房間 
8% 

佔酒店、旅舍或公寓的一間房間 
4% 

服務式住宅現日漸普遍。這類型住宅通常是置有傢俱和家居設備的單位

或寓所，也有提供煮食及洗熨等住宅設施。這類住宅的租住期通常不能

短於一個期限。一般而言，稅務局不會視服務式住宅等同酒店、旅舍或

公寓的房間。因此，若你獲提供的居所為服務式住宅，稅務局一般會以

10%來計算此類居所的「租值」；然而，稅務局或會就個別個案審閱其

情況以決定居所的類別。 

如你要支付租金予業主或僱主，可從「租值」減去該筆租金。當僱主提

供一住宅單位作為你的居所，而計算出來的「租值」較該居所的「應課

差餉租值」為大的話，你有權選擇將「應課差餉租值」代替計算出來的

「租值」，減低應繳付的薪俸稅。下表載有更多相關資料： 

情況

情況情況

情況 

  

 「

「「

「租值

租值租值

租值」

」」

」的計稅方法

的計稅方法的計稅方法

的計稅方法 

  

 

僱員無須付出

租金 

將「租值」計入你的應予評稅的入息內 

僱員須付出租

金 

須從「租值」減去你付出的租金 

如可減低你的

稅款 

你可選擇以該居所的「應課差餉租值」代替「租值」（只

適用於住宅單位） 



 

35 

  

以下例子將解釋「租值」的計算方法： 

例一

例一例一

例一  

C先生的年薪是$600,000，僱主S有限公司提供一個住宅單位給C先生作居

所。他在該年度亦申請了扣減工程師學會的會員年費$2,000，僱員強積金

供款$12,000及個人進修開支$27,500。 

C先生的應予評稅的入息計算如下： 

 

  

  

  

 $

$$

$ 

  

 

收入 

居所租值 $(600,000 – 2,000)x 10% 

  

減： 支出及開支 

  僱員強積金供款 

  個人進修開支 

應予評稅的入息 

  

C先生填報報稅表 − 個別人士(BI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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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先生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IR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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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二

例二例二

例二  

如果例一的C先生須每月從月薪內扣除$3,000作為付給僱主的租金。 

C先生的應予評稅的入息是$582,300，計算如下： 

 

  

  

  

 $

$$

$ 

  

 

收入  
600,000  

 

居所租值   $(600,000 – 2,000) x 10% - $36,000 
23,800  

 

  
623,800  

 

減： 例一顯示的三項扣減總和 
(41,500) 

 

應予評稅的入息  
582,300  

 

  

C先生填報報稅表 − 個別人士(BI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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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先生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IR56B)  

 

  

例三

例三例三

例三  

L先生在2012年4月1日受僱來港工作，月薪$50,000，僱主並提供居所。L

先生初來港的第一個月居住在酒店的一個房間，月租$8,000。在5月1日他

的配偶和子女亦跟隨來港，他們遷入了酒店一個有兩間房間的套房，月

租$16,000。後來，在7月1日他們遷進了僱主擁有的一個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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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先生的居所「租值」計算如下： 

 

  

  

  

  

  

  

  

 $

$$

$ 

  

 

2012年4月1日至2012年4月30日 ($50,000 x 1 x 4%) 
2,000  

2012年5月1日至2012年6月30日 ($50,000 x 2 x 8%) 
8,000  

2012年7月1日至2013年3月31日 ($50,000 x 9 x 10%) 
45,000  

居所租值   
55,000  

  

L先生填報報稅表 − 個別人士(BI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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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先生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IR56B)  

 

  

例四

例四例四

例四  

C先生是酒樓的侍應生，年薪$120,000，他和另外五位同事共同住宿在僱

主G酒樓提供的一個三房住宅單位，他和同事N先生共用其中一個房間。

C先生的居所租值會如何計算？ 

這情況在香港十分普遍，C先生會被當作獲提供一間房間的宿舍，「租值」

以他收入的4％計算，即$120,000 × 4％，亦即$4,800。 

C先生填報報稅表 − 個別人士(BI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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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先生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IR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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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五

例五例五

例五  

L女士受僱於外國公司S有限公司，在2012/13年度她的年薪是$600,000，

並在香港工作，共逗留了250天。在港期間她住在僱主提供的一個住宅單

位，每月在薪金內扣除$1,000作為租金給僱主。 

如評稅主任接納L女士以在港逗留日數來徵稅，她的應予評稅的入息計算

如下： 

 

  

  

  

  

  

  

  

 $

$$

$ 

  

 

留港250天提供服務的入息 $(600,000 x 250/366) 
409,836  

居所租值 $(409,836 x 10% - 1,000 x 12) 
28,983  

應予評稅的入息   
438,819  

  

L女士填報報稅表 − 個別人士(BI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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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IR56B)  

 

  

僱主付還僱員所支付的全部或部分租金

僱主付還僱員所支付的全部或部分租金僱主付還僱員所支付的全部或部分租金

僱主付還僱員所支付的全部或部分租金 

  

 

就你本人直接向業主租住居所而獲發還全部或部分租金的情況來說，如

僱主已設立並執行適當的監管程式，則評稅主任會接納該情況為「由僱

主提供居所給僱員」，將居所的「租值」，而不是將「付還租金」，計

入應予評稅的入息內。 

不過，如僱主沒有監管你如何使用「付還租金」，或尚未能設立及執行

適當的監管程式，評稅主任會將該筆「付還租金」當作現金津貼，全數

計入你的應予評稅的入息內。 

適當的監管程式指： 

• 有明確制度，以確定那一類職系僱員可獲發還全部或部分租金，

並列明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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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僱傭合約內清楚列明僱員房屋福利的形式和發還款項的限

額；以及 

• 定時查證租約及租單收據，核對僱員是否曾依約支付租金，並保

留有關檔作紀錄。 

以下例子解釋僱員獲發還全部或部分租金時應予評稅的入息的計算方

式： 

例六

例六例六

例六  

W女士的僱主每月除了支付$50,000薪金給她外，還會每月發還W女士所

支付的全部居所租金$10,000，但必須查核租單收據方予發還。W女士的

應予評稅的入息計算如下： 

 

  

  

  

  

  

  

  

 $

$$

$ 

  

 

收入 $(50,000 x 12) 600,000  

居所租值 $(600,000 x 10% ) 60,000  

應予評稅的入息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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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填報報稅表 − 個別人士(BIR60)  

    

 

    

 

  

W女士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IR56B)  

 

  

 

  

 



 

46 

例七

例七例七

例七  

如果例六的W女士每月只獲發還部分租金$8,000，她的應予評稅的入息又

如何計算？她可從「租值」中減去不獲發還的租金，按以下方式計算居

所租值： 

 

  

  

  

  

  

  

  

  

  

  

  

  

  

  

  

  $

 $ $

 $ 

  

 

收入   600,000  

居所租值 $600,000 x 10% - $(2,000 x 12) 36,000  

應予評稅的入息   636,000  

  

W女士填報報稅表 − 個別人士(BI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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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IR56B)  

 

  

例八

例八例八

例八  

H女士的薪金每月$50,000，她同時享有每月房屋津貼$10,000，但她只用

了$8,000來租屋。H女士的應予評稅的入息如何計算？ 

假如H女士的僱主設立並執行適當的監管程式，評稅主任可能會視H女士

的僱主會向她提供居所。但因H女士只用了$8,000，其餘$2,000的差額會

當作現金津貼。H女士的應予評稅的入息計算如下： 

 

  

  

  

  

  

  

  

 $

$$

$ 

  

 

薪金 $(50,000 x 12) 600,000  

現金津貼 $(2,000 x 12)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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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000  

居所租值 $(624,000 x 10%) 62,400  

應予評稅的入息   686,400  

  

H女士填報報稅表 − 個別人士(BIR60)  

    

 

    

 

  

H女士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IR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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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H女士的僱主沒有設立及執行適當的監管程式，評稅主任會將整筆房

屋津貼當作現金津貼，全數計入應予評稅的入息內。H女士的應予評稅的

入息計算如下： 

 

  

  

  

  

  

  

  

  

  

  

  

  

  

  

  

  

  

  

  

  $

 $ $

 $ 

  

 

薪金 $(50,000 x 12) 600,000  

現金津貼 $(10,000 x 12) 120,000  

應予評稅的入息   720,000  

 特別情況

特別情況特別情況

特別情況 

  

 

評稅主任在考慮是否接納「由僱主提供居所給僱員」時，會特別審閱下

列個案：  

• 僱員租住自己或關聯人士（如配偶）所擁有的物業，然後向僱主

索還全部或部分「所付租金」；或 

• 僱員將自己或關聯人士所擁有的物業租與僱主，再由僱主將該物

業給他作為居所。 

在此等情況下，評稅主任會要求僱員及／或僱主提供證據，以證明「業

主與租客」的關係真正存在。評稅主任會考慮以下的因素而作決定： 

• 所訂租金是否超逾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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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辦妥一切正常租住物業的手續（例如為租約繳付印花稅及

發出租單收據）；以及 

• 有沒有確實履行一切業主與租客的權責。 

保留證明檔

保留證明檔保留證明檔

保留證明檔 

  

 

在提交報稅表時，你無須夾附租約、租單收據、每月支付租金證據等證

明檔，但必須保留這些檔，以供評稅主任在有需要時查閱。 

查詢

查詢查詢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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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11. 

11. 利得稅

利得稅利得稅

利得稅 

  

 

 

11.1稽征要項 

11.1.1 利得稅簡介 

利得稅占政府稅項收入逾47.1%（1989/90），其內容比其他稅種複雜，

原因甚多。 

（1） 納稅人包括獨資經營、合夥經營、團體、香港餓有限公司、外國

公司香港分行、外國公司駐香港聯絡辦事處，加以業務性質不

同，如果是保險公司，財務機構或船務公司，則有特別的計算規

定。 

（2） 申報利得稅時，要要編制盈虧決算表和資產負債表，然後進行報

稅調整，例如計算稅務折舊免稅額。公司並不是一定賺錢的，虧

損時也要核實，關業結業時亦有特別計稅條款。 

（3） 爭論溢利是否來源於香港和爭論某些活動是否足以構成需要徵

稅的生意業務，占很大的篇幅。無論如何，利得稅都是納稅人較

為關注的。讓我們從基本概念談起，首先看一看稅局採用的利得

稅計算表範本： 

 

 

 

 

利得稅計算表 

Year of Assessment   1990/91    課稅年度 

File No 。83/12371238 

檔案號碼 

Name of Business：ABC商號 

商號名稱： 

Basic Period： 

課稅基期：     y.e.31/3/1991 

 

(1)決定公司決算盈虧得基期      根據第十八B條 

(2)年結賬面的盈利（或虧損） 

(3)減不必計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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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離岸溢利 第十四條 

股息收入 

第二十六條（a）段 

政府債券利息 

第二十六A條（1）款 

出售資本性資產的溢利 

第二十六條（b）段 

     

(4)加應繳稅的收益 

如：報銷的應付賬款 

第十五條（2）款 

折舊結餘課稅額 

第十九E條（1）段 

 

(5)加不可扣除計稅的項目 

如：壞賬預提額 

第十六條（1）款（d）段 

為賺取離岸收入的支出 

第十七條（1）款（b）段 

出售資本性資產虧損 

第十七條（1）款（c）段 

資產的帳面折舊 

第十七條（1）款（c）段 

慈善捐款 

第十六D條 

 

(6)減可以扣除計稅的項目 

例如：首次折舊免稅額 

第三十七條（1）款 

每年折舊免稅額 

第三十七條（2）款 

 

(7)得評稅溢利 

(8)減認可慈善捐款          第十六D條 

（不超過第7項的10%） 

(9)得應評稅溢利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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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減上年結轉的評定虧損   第十九C條（4）款 

(11)得調整後的應課稅溢利 

(12)乘以稅率               第十四條 

(13)得該年度的利得稅 

 

11.1.3 

11.1.3 11.1.3 

11.1.3 稽征範圍

稽征範圍稽征範圍

稽征範圍-

--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要瞭解利得稅的稅務問題，必須明白課稅的徵收範圍。根據《稅務條

例》第十四條，凡在香港經營商業、貿易或專業，從而賺的溢利得人士，

包括有限公司、非有限公司或團體，均要申報和繳納利得稅。但按地域

性徵收原則，上述人士從海外賺取的營業溢利毋須繳納利得稅；換言之，

只是在香港經營業務所賺取的溢利才需要繳納利得稅，離岸業務帶來的

溢利則可免繳利得稅。 

由香港賺得的溢利包括在香港進行交易帶來的利潤，無論是由自己

進行或經代理人進行。但稅務條例並無說明什麼是在香港交易的業務。

這只可從司法判例中加以理解。交易並非必定純粹取決於簽約的地點，

也不必是納稅人業務據點的所在，而是指引致賺取利潤所進行的作業活

動地點，這個測試稱為業檢驗法（Operations Teast）。溢利來源並非

只是一個法律上的概念，而是每個人都可以見到的，所以應由每個人都

可見到的事實來判斷溢利得真正來源。 

從收入角度看，收益可分為兩大類，即積極收益（Active Income）

和消極收益（Passive Income）。積極性收益是由進行一些主動功能和

積極行動所帶來的收益，如建築工程和工業生產便是積極收益的範疇；

消極收益是只需要憑藉法權便可獲得的收益，而毋須積極的作業行動，

例如專利權收入和物業收租便是消極收益。當然，在兩者之間也會有模

棱兩可的例子，例如貿易公司的傭金收入和商品買賣貿易便是。一般來

說，作業檢驗法只適用於檢定積極收益的來源。 

根據作業檢驗法，收益來源的決定並不宜以一項片面的事實因素來

衡量。基本原則是在於全面查悉當事人實質上做了些什麼行動來產生實

際利潤。收益既然有多種形態，有些是動態，有些是靜態的。每項收益

務須依據事實仔細考慮，過分依賴於一的標準時危險的。歸根究底，收

益的來源純粹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不屬法理觀點問題一項收益的真正

原因顯然不是公司本身的基本架構，而是其內部一些功能決策和員工所

幹的工作，才得以產生收益；這些工作也許是從事一種活動，或一項買

賣交易，或是服務行動，它也許採用了體力或腦力作出努力的形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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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資本生息的形式，又或是多種形式的結合。以一項貿易溢利為

例，斷定收益是否源於香港，交易合約訂定的地點可能是一個較重要的

因素，但其重要性則視乎是否涉及其他決策功能的配合。很多時，某些

溢利得來源是很難斷定，納稅人會申辯溢利並非源於香港，這時，使得

考慮所有的事實和因素，可供考慮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1） 作業或服務在什麼地方進行或提供？ 

（2） 在什麼地方進行洽談和簽署交易合約？ 

（3） 公司作為納稅人的註冊地點和決策據點在哪里？ 

（4） 交貨或付運的管道在哪里進行？ 

（5） 資金來源和文書工作在哪里進行？ 

（6） 交易後的服務（諸如維修）是在什麼地方進行？ 

專業人士在執業實踐中得知，歷年來香港稅局就海外溢利得豁免申

請，只是採取一貫的寬容立場，避免不必要的法律訴訟，對以下外

國駐香港機構都不予抽征利得稅： 

（1） 聯絡辦事處及採購辦事處的免稅申請； 

（2） 純價格轉移（Re-invoicing）的豁免申請； 

（3） 傭金及服務收益的離岸申請。 

另方面，在處理貿易公司及商品買賣的臉豁免申請時，稅局的立場

是頗為嚴格的。從保守角度看，稅局會首先研究納稅人做了些什麼

以賺取溢利。如果納稅人是從事積極營運的生產或建造行業，收入

所得當然是來自進行該項生產或製作活動的地點，但如果當事人的

溢利是來自離岸貿易或商品買賣的活動。則會查究公司的主要決策

究竟是否在香港制定？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在香港進行？資本及借資

金是否來自香港？目標是收緊所謂離岸豁免的申請。且讓我們首先

敍述幾個著名的古老判例： 

判例一

判例一判例一

判例一 

  

 

稅務局長訴訟卡登喇臣（香港）有限公司，1951年 

{例4.10} 

CIR V. KARSIEN LARSSEN & CO(HK)LTD. 

案情指卡登喇臣（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卡登洋行）是於

香港註冊成立有限公司，在香港從事船務經濟業務。該公司並無海

外分行，但卻有聯絡海外的經紀公司。當地公司只在得到卡登洋行

指定的授權時才會代表船隻可供在遠東水域包船，便知會卡登洋

行：公司繼而知會海外的聯絡經紀，找顧客包船。當海外經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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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顧客出價時，便通知卡登洋行，並說明要求的傭金。卡登洋行

於是加上自己的傭金，然後把資料送達船東。假如船東接到該價錢，

卡登洋行便知會海外的經紀公司，指示該公司以包船經紀名義簽訂

包船合約。包船合約訂明由船東支付的傭金數目，而該傭金是包括

卡登洋行和海外經紀公司的傭金。在這樣的安排下，卡登洋行收到

十萬五千多元的收入，而稅務局長評定該項收入須繳付利得稅。 

卡等洋行反對該項評稅，上訴至稅務上訴委員會，理由是收益

來源於海外，上訴的值。稅務局長不服，於是交由法院裁決。法官

判詞指出：除包船合約是在香港以外簽署，其他所有證據均顯示香

港是該利潤獲得的地方，稅務上訴委員會的裁定是不正確的。所有

作業行動都在香港進行，如收入船東的指示、向海外經紀公司發出

消息、收集經紀的出價、接受船東的作實指示、授權海外經紀公司

以經紀名義簽署合約等‘基於這些因素，稅務局長的評稅獲得以確

定。 

 

判例二

判例二判例二

判例二 

  

 

稅務局長訴訟香港黃埔船塢有限公司，1960年 

【例4.11】 

CIR V. 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 LTD 

     案情指香港黃埔船塢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經營

造船業務生意。1965年，“邊登號“船東知會該公司其船隻在西沙

翠島擱淺，要求派遣拖船前往協助。公司答允派遣”九龍倉號“拖

船前往，以日租及支付所有費用計算。拯救合約需在拖船的拯救主

任驗船後才落實。該拯救主任可以權衡是否拯救該船隻。拯救主任

查驗了”邊登號“後，嘗試拯救工作，並在數日後簽署一份合約。”

邊登號“先被浮起，然後拖往西沙翠島亦停泊處，將船修理至可以

拖回香港。到香港後，經商議，雙方同意救援酬金為六十八萬元，

在香港支付。這行動帶來淨利潤四十萬二千多元；稅務局長評定須

繳利得稅。公司向稅務上訴委員會要求推翻該項評稅，理由是利潤

並非源於香港，結果上訴得值。稅務局長不服，交由法院裁決。 

法官判詞指出，合約締結的地方十分重要，拯救金在什麼地方

支付則並非關鍵所在。在這件案中，幾乎所有導致利潤產生的服務

行動都是在香港以外進行，所以該利潤並非源於香港，因此，法官

將稅務局長的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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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三

判例三判例三

判例三 

  

 

稅務局長上訴國際木材有限公司，1971年 

【例4.12】 

CIR V. INTERNATIONAL WOOD PRODUCTS LTD 

案情指於訟人是兩間菲律賓公司的代理人，進行木材買賣。公

司另外在委託海外代理人，並指示這些海外代理人直接將訂單送到

菲律賓公司。貨款幾乎每次都是直接由海外支付予菲律賓公司。香

港公司收取傭金，然後將海外代理人的傭金叫給海外代理人。稅務

局長評定淨利潤一百五十多萬元需要繳稅。稅務上訴委員會撤銷了

該項評稅，稅務局長不服，上訴至法院。 

法官判詞指出，稅務上訴委員會正確地運用了作業檢驗法，並

沒有法律理由令法院幹預該決定。這樣，法院否定了再香港有業務

存在即表示溢利來源於香港的稅法。但卻必須考慮香港以外所安排

的活動。才能斷定溢利是否來源於香港。該傭金淨利並非由公司在

香港的作業或在香港提供服務而取的，所以毋須繳付利得稅。 

徵收利得稅的稅例條文是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的含蓄處在於它

是一種作業因素檢驗法。但“因素“這種東西並非觸摸的到的，怎

樣斷定某種因素的份量和比重呢？如果你或你的稅務代表只堅持有

關的合約時在香港以外締結，想逃離第十四條，似乎並不足夠。基

本上你應儘量表現你優越的條件，以蒸過對你不利的因素 

在上述例子中，國際木材公司委任海外代理人，向菲律賓公司

訂購木材；這些訂單式自海外用該香港公司的信紙發出的，但卻是

用海外代理人的名義代為簽署。貨款時以信用證直接由海外買家交

付菲律賓的木材商，公司從而獲得傭金。稅務代表展示所有與作業

有關的程式和合約，於是，這些海外代理運作的資料集就足以蓋過

該公司在香港的作業活動了。 

在這件案例中，法官明確地重複了黃埔船塢案中的稅例觀點，

即是香港政府只抽取源於香港的利得稅。你想知道稅務局長的處理

辦法嗎？1971年，稅務局長公開發出一份備忘錄，關明什麼作業毋

須抽稅，怎樣做就不是第十四條的徵收範圍。事後顯然這項部署措

施幫組不大，稅例的釋義是一種法理加藝術再加常識的專業，在一

個商業科技日新月異的年代，“備忘錄“是無濟於事的；”黑白分

明“的個案當然不構成問題，但現實世界卻有很多深灰及淺灰色的



 

57 

個案，使人迷惑不已。 

在國際木材一案中，情況是一面倒的，該公司帶來了7.1億元

的木材銷售額，而香港的電報聯絡費只是3.511元，作業主要是經由

海外代理進行的。既然該公司能顯示足夠而驚人的海外作業證據，

法院所作裁決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法例於1947年訂定時，

立法局的人士早已意圖為它蓋上地獄觀念的烙印。條文並沒有說在

香港收取的溢利需要繳稅，是說源於香港的溢利是要抽稅的，這點

和其他英聯邦國家地區是截然不同的。 

 

判例四

判例四判例四

判例四 

  

 

華道（海外）有限公司訴訟稅務局長，1985年 

【例4.13】 

CIR V. SINOLINK OVERSEAS LTD 

 

案情指上訴人華道（海外）有限公司是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

從事夾板木材的出入口業務，其中包括銷售夾板與中國大陸的公

司。該公司在中國並無常駐辦事處。上訴人申辯公司派全權的高級

職員往中國洽談生意，銷售合約時在中國簽署，毋須經香港辦事處

批准。當合約締結後，他們便返回香港，安排向海外或香港供應商

訂貨。運往中國的夾板通常是向挪威供應商訂購，直接運往中國而

不經香港。購貨議價和購貨合約的簽訂時在新加坡進行，香港辦事

處則主要負責本銷與行政工作。 

對海外銷售而言，香港辦事處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書信往來及

銷貨後的文書工作。公司基於簽訂銷售合約的地點是在中國‘購貨

合約時在新加坡議定‘貨品直接從海外運往中國，所以利潤並非源

於香港，而毋須繳付稅款給稅務局。 

法官並不接受上訴人上述的論據，指出上訴人提供的證據和證

據不全不實，有很多關於香港辦事處所負任務的資料都沒有呈現。

基於資料不足，法官只得運用常理推斷分析，將公司的作業分為四

大類： 

（1） 簽署銷售合約前的準備及行政工作； 

（2） 購貨合約的締結； 

（3） 銷售合約的締結 

（4） 履行合約所作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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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認為公司必須定有一個完備的管理架構設於香港，負責聯

絡和履行買賣合約的行政工作。 

除了第三項涉及銷售合約時在香港境內進行，其餘幾項的作業

地點實際都是在香港。基於上述理由，法官逐判公司的華貿溢

利須繳付利得稅。 

       以往黃埔船塢的判例涉及及海外救援作業，非常冷門；國際木材

公司的判例則涉及和國際公司的傭金收益，比較廣泛。現今華道公司這

個判例是第一個涉及商品買賣的個案，也是第一個引起公眾關注而涉及

中港貿易公司的案例，值得比較大的篇幅分析。 

（1） 它進一步闡明瞭第十四條的徵稅範圍。 

（2） 它顯示了執法和司法當局的最新取向。 

值得留意的是，該案並沒有經過稅務上訴委員會這個過程式“關

卡”，而是根據稅例第六十七條，直接交由法院裁決。法官的判

詞顯示，納稅人實在犯了和卡登洋行一樣的策略和判斷的錯誤。

納稅人可能以為經過黃埔船塢和國際木材公司的判例，理論上，

納稅人是佔有很大取勝的優勢，於是有意無意間避免提供過多的

運作資料。可是，結果與期望的剛好相反。 

 

      法官的判詞指出他接受作業檢驗法還是適用。他認為商品買賣的

利潤屬於積極收益的範疇。並不是單憑合約法權所能取得的。在談及銷

售合約締結地點時，他不認為這個因素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為在現今

通訊科技發達的年代，太依賴這個因素是不妥當和不足夠的。除了銷售

合約締結地點外嗎，其他 作業因素都是對上訴人不利的；考慮過這些事

情後，法官判上訴人敗訴。 

     香港是對華貿易公司的集中地，以後，稅務局長不免常常引用這個

判例，抽稅“華貿”公司的溢利。雖然法官在判詞中曾經表示。基於該

公司的論據未有陳呈堂證據支持，判例不應該視為有應用價值的先例，

但有資料顯示，一部分主任級的評稅員，是很積極地套用法官所界定的

測試方法，作為評稅準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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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12. 

12. 利得稅

利得稅利得稅

利得稅（

（（

（Ⅱ

ⅡⅡ

Ⅱ）

））

）~ 

~ ~ 

~ 稅務局的執法情況

稅務局的執法情況稅務局的執法情況

稅務局的執法情況 

  

 

 

稅例第十四條是利得稅的稽征條款（Charging Section）.從理論角

度而言，稅局在把某些溢利抽征利得稅之前，必須認定以下三個條件同

時存在，即納稅人： 

 

（1） 於香港正在從事一種商務活動，諸如商業、專業或製造行

業； 

（2） 該等溢利必須是來自這間位於香港的商務機構； 

（3） 該等溢利已證實用“作業檢驗法”測定為來源於香港。 

 

 香港是遠東的避稅天堂，較之新加坡、墨爾本、東京的稅更寬容，

多年來，吸引了很多外資、外資和跨國集團爭相來香港設置辦事處，

其踴躍成都可謂有增無已，直至1986年才略見逆轉，當然，這與

Sinolink Overseas Ltd的稅務裁決未必有直接關係，但無論如何，

由於有1997年迫近的不明朗因素，外國公司斷然撤離香港的消息於

今亦時有所聞。 

   本來，外國公司在香港做生意是不大介意繳納稅務的，多年來都

是很少怨言，但假如有離岸收入時，如可名正言順豁免香港稅項當

然是最好不過。畢竟始終有一部分人士（主要是專業會計師），不

遺餘力地利用稅局的忍耐立場，處處以離岸收益為藉口，得以豁免

大量稅額。其實最佳的避稅方法就是離開香港，但從生意人眼光看，

這並非是他們所願意做的，他們總想利用香港，但又怕納稅，這也

難怪稅務局長近年不斷收緊評算離岸收益的標準。 

   香港的稅例中，肯定呈現有地域色彩的烙印，源於香港的溢利要

納稅，源於香港以外的溢利則毋須納稅，這是稅務局長一職承認的。

舉例說，大量歐美銀行在香港都設有聯絡辦事處，這些聯絡辦事處

謹是從事公關和聯絡活動，推介其客戶知悉總行的各項服務有點，

並沒有簽訂合約的權利，故不必在香港繳納利得稅。又如外國商行

非常踴躍在香港設置採購辦事處，辦理採購香港和東南亞各地低人

工成本的製成品，以運回總公司轄下的歐美市場出售，這種情況也

從來不必納稅。 

   外國商人來香港出售產品，一般來說，該商人或推銷員是于香港

有業務關係，稅局也從不硬要他們承擔納稅的義務。香港稅例中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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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理人”及“常駐辦事處”的反避稅條例，又有寄售

（Consignment Sale）的季度申報條款，盡可向經常利用香港促成

交易的外商徵稅，但多年來都沒有嚴格執行，故此，官商兩方面都

樂得保持不變的現況。直至近四、五年來，稅務局非常憂慮影視機

構、銀行、電訊集團大量走漏稅金的趨勢，對他們的帳稅報表嚴格

復查，收緊了地域性豁免的標準，這樣一來，或多或少也打擊到一

些純服務行業和貿易公司的減免資格。 

   資料顯示，1985年高等法院判定稅局勝訴後，有關界定海外業務

收益的爭議個案忽然接踵而至。上訴委員會處理了一系列的爭執個

案，但結果總是莫衷一是，委多同類個案的裁決未能一致。從稅務

局長的立場而言，他和他的律師代表總是以納稅人沒有在海外設立

營業辦事處及聘請外地員工處理業務，而該等業務是由位於香港的

決策職員安排辦理，作為訴訟的主要論據，完全忘掉International 

Wood Pro-ducts 及Whampoa Dock 兩宗案例中都已裁定這個論點站

不住腳。 

   從另一個角度看，納稅人方面多是申訴香港辦事處純粹是一個沒

頭沒腦的帳數停泊點（Garage）,作為整個遠東業務的庇護站

（Shelter），他們之所以對香港情有獨鐘，不外是欣賞香港的低稅

率政策，可把溢利停泊在這裏，免除本土和其他遠東國家的稅負。

至於香港公司的職員這點，則偽稱全部高級職員均為歐美總公司委

任的雇員，不能強指他們在外地的職務是為香港公司辦事。由於離

岸收益的稅負問題混淆不清，不免打擊了部分外國公司長駐本港的

意向，直至1990年10月英國機密院判定稅局敗訴，恒生銀行得以豁

免海外收益，問題才有所澄清。 

   問題主要關鍵在於怎樣闡釋第十四條的徵稅範圍，以下幾個涉及

收窄豁免範圍的疑點都有待澄清： 

（1） 該香港公司是否必定要在外地設有本身的營業場所，諸

如分行或辦事處，才可提出離岸收益免繳香港利得稅； 

（2） 在商品買賣個案中，應著意全面觀察該公司的商業架構

（Total Business Test）怎樣賺的溢利，亦或只著意

查究粗成商品買賣的成交地點（Transaction Teast）; 

（3） 如果溢利是來自買賣外國金融市場的有價證劵、短期存

款證，那麼這些溢利是否屬於離岸收益，可以獲得豁免

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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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銀行一案述及該銀行的損益賬目中涉及一些為數300,000

萬元的收益，來源於買賣短期外幣存款證、外幣證劵及美國公

債的利潤。這些都是銀行機構的例行公事，利用多餘的流動資

金從事最穩健和有效的短期外幣投資。這些交易都是利用該銀

行匯存於外地的外幣資金和經由外地的金融經紀進行買賣，該

銀行的在港職員依例不被認可參與這些市場的買賣。關於外幣

存款證的買賣，恒生銀行的外匯部門會指定外國代表于何時買

進及何時賣出某些外幣存款證，但就其他有價證劵和公債的買

賣，則經紀代表可以自行決定怎樣買賣手上的存貨，以迎合當

事人的時間和款額數量要求。問題在於這些交易的利潤是否需

要繳納利得稅？ 

   機密院指出在銀行金融行業裏，流動票據之所以產生溢利，

和工業生產不同，實不應視之為純粹積極性收益處理。案中恒

生銀行賺到的海外溢利，來自商品買賣的法權交易；金錢並不

等同工業機構的物料，經過機器及工序琢磨後造成產品，稅局

全面追究納稅人在港商業架構的功能和投資意願，實有欠公

允。在商品買買賣貿易中，普通法有一系列先例早已判定買賣

合約的締結地點便是溢利得真正來源。 

   稅局近期傾向於採用全面架構觀察法（Total Business 

Approach），這是變相的作業檢驗法，不管青紅皂白，一概追

究該香港公司日常駐港管商的狀況和決策因素，作為可含混總

結出利潤來源於香港的客觀根據。由於1985年Sino-link 

Overseas Ltd的裁決傾向於接受稅局的論調，故此這四、五年

間，評稅官員便決意對更多的離岸豁免申請作進一步打擊，問

題未必在於局長方面的政策指示和內部守則有所改變，大抵只

是環境和趨向使然；在此之前，就筆者所知，稅局對價格轉移

（Re-invoicing）的申請和超賣外地公債（Foreign Bond）的

溢利就從來不疑徵稅。這次機密院對恒生銀行個案的最高裁

決，相信將會令香港稅務局的評稅政策再次收斂下來。 

關於香港公司是否必須在外地設立營業場所的問題，機密

院堅決否定了這個稅法，認為當事人恒生銀行毋須刻意設立海

外辦事處。資金的聚散本身不會帶來溢利，溢利得真正來源是

資產法權的轉售。關鍵在於恒生銀行早有專業輔導，並不是吧

多餘資金定期生息，而是將之轉變為有價票據，在海外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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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炒賣獲利；恒生銀行毋須積極在海外設置辦公場所，因為

資產位於海外，溢利便是來源於海外，這純然是一場靜態收益，

所謂作業檢驗法和全面觀察法都不派用場。 

恒生銀行一案判定後，專業人士急忙要求稅務局長重新發

佈稅局注釋和實踐說明。據悉，稅務局長堅持採用彈性處理辦

法，不疑重新發佈劃一個標準，如納稅人不滿意評稅，可循指

定途徑提出反對及上訴至稅務委員會。估計“作業檢驗法”和

“全面觀察法”還會是評稅主任的不二法門，伺候酌情對離岸

申請作出牽制和反擊。由於每宗個案都不相同，技術上很難反

證稅局行政失當。 

 

 

資本增值的利得可免稅 

   在英國古典經濟學思想發展史中，資本增值和溢利增長是有分別得。

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名著《原富論》，就將

資本分為固定資本和機器設備，留作生產之用；後者則是代表貨如輪轉

的資金，用以購買原料及存貨，為企業帶來溢利。十九世紀的英國稅法

一直沿用這個概念。 

   在英國，資產增值利得稅是在1965年才開始徵收的，在香港稅例中，

在香港稅例中，資本性增值是出售投資的資產所帶來的溢利，一直以來

都不用抽稅的。就避稅策略而言： 

（1） 你應否認你是在從事商務經營活動，因為如果不是從事經營

商務的華，第十四條就不可能引用來向你課稅； 

（2） 指出你的溢利是源於出售固定投資的資產，因為根據香港稅

例，這是不用課稅的； 

若兩者任何一種成立，這些溢利舊不用課稅了。 

在一般買賣事件中，某人是否從事經營業務和是否出售固定資產，是

十分容易區別的， 

但在某類買賣或獨立事件中，要區分並不容易的，例如一個從未有經營

記錄的人買賣一兩次房產或股票，或有經營記錄的公司，往往也是具爭

議的。有些資產可能是固定資產，也可能是流動資產，主要視乎業務性

質而定，例如廠房設備、機器及建築物在很多行業中，均被視為固定資

產，但對地產商或機器製造商而言，便是流動資產了。 

   要斷定一項買賣是否需要繳付利得稅，我們先要考慮所從事的活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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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構成一種商務行為。如果根本不構成一種商務行為，就不能繳稅。即

使構成商務行為，但如果只是固定資產的出售利潤，也毋須繳稅。為判

斷是否有商務活動的存在，可以首先引用所謂“商務特徵”（Badges of 

Trade）檢驗方法加以決定。這個“商務特徵檢驗法考慮該買賣的下列各

種運作形態： 

（一） 動機：如果證據顯示當事人的動機純粹是賺取利潤，則是對

當事人不利的，他可能要納稅，但卻非必然。當事人可以辨

稱他的動機只是投資，不是純粹為賺取溢利。如於日後有需

要出售資產，套取現金，則只是資產套現的行為。一般而言，

要斷定動機並不容易，只可儘量根據周圍的環境推斷出來。 

（二） 擁有資產時間的長短：如果擁有資產不久即行出售，便帶有

商務的特徵了，也含有賺取溢利得動機。但如果某人購入一

個鋪位，持有四年後才出售，稱為投資套現，會有較強的說

服力；如果購入後立刻出售，說成是投資套現，就很牽強。 

（三） 買賣的次數及頻率：如果買賣的次數又多又密，則是商務的

特徵了。一連串的買賣顯示動機是賺取溢利，必須繳付利得

稅。 

（四） 資產的性質：所購入的商品有些可被視為留作物主本身只

用，同時也可視作買賣的存貨。當事人可以申辯物業或股票

只是用來保值及賺取收入，沒有商務意味。 

（五） 加於資產的工夫：如果購入資產後，曾經加工使其增值，可

被視為具有商務的特徵。如果什麼改裝或加工業沒有的華，

則會對當事人較有利。 

（六） 得到產業的方法：經採購而得到的產業可能是商務買賣的一

部分。但如果資產是因承繼或饋贈而得到的，則很難說是具

有商務特徵了。 

（七） 有否銷售組織的存在：蓄意為銷售做宣傳，例如賣廣告做推

銷，設立推銷代理或請銷售員，都具有商務的特徵。 

（八） 經營同類行業：如果有關買賣中的物品與已公認為商務買賣

的商品類同，而有關人士對該商品有專業知識，則較易判斷

該活動是屬於商務活動。 

（九） 資助買賣的方法：如果購買的款項時經由借貸而得到，而情

況顯示一開始就有意將資產晶塊出售，以清還貸款，則當事

人將較難申請動機是投資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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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的因素都是對當事人不利，則該買賣便足以構成有商務活動

的存在，其利潤須繳納利得稅。如果有部分因素對當事人不利，足以

構成商務活動的存在，他也可儘量申辯資產出售僅屬固定資產增值的

溢利，免繳利得稅。一般而言，要根據個案本身的實際情況作出衡量，

不能一概而論。 

 

匯利

匯利匯利

匯利（

（（

（Waylee

WayleeWaylee

Waylee）

））

）上訴得直的個案

上訴得直的個案上訴得直的個案

上訴得直的個案 

  

 

   1975年8月中，和記國際公司資金周轉不靈，欠債達十億而面臨倒

閉危機，被債權人申請清盤，結果由滙豐銀行擬出拯救計畫，由屬下

公司匯利（Waylee）注資作為持股代理人。資料顯示Waylee是於1975

年8月在太平洋New Hel-rides島嶼註冊成立，由滙豐銀行全資擁有。

匯利投資一億五千萬元入和記，換取面值一元的一億五千萬股和記股

票，又得滙豐宣佈無限量支持和記。滙豐委派高層人員入主和記董事

局，聲稱不會在短期內出售股權，以免刺激和記股價的波動。 

   1977年12月和記與黃埔合併，稱為和黃公司，一億五千萬股和記

股票變為九千萬股和黃正股及九千萬股和黃優先股。79年9月，長江

首腦李嘉誠向Waylee洽購該批和黃正股，卒以六億三千九百萬元成

交，Waylee減除成本後，獲利517,539,670元。 

   稅局於1983年7月發出評稅通知書，認為Waylee於1979/80課稅年

度要就上述出售和黃股票的交易繳納87,981,743元的利得稅。Waylee

公司不服，想稅務上訴委員會申訴，獲委員會接納毋須抽稅。稅務局

長入栗高院，但遭按察司否認，稅局不服再上訴至上訴庭，指匯利公

司在轉售和黃股票時所獲得利潤，並非資本增資的利得，按照法例，

應該繳納利得稅。結果稅局的上訴獲上訴庭接納，判稅務局長勝訴。 

   當事人不服，上訴至英國機密院。代表稅務局長的御用大律師重

申稅局的立場，認為滙豐銀行借款給屬下的匯利投資購入和記股票，

乃是一項商業決定，目的是拯救銀行客戶和記公司，避免銀行損失債

款。購入有關股票並非一項長期的投資，而只是權益的措施，屬於銀

行的商業交易決策。如果裁定出售和黃的利潤乃資本性利潤，是錯誤

評估了購入有關股票的商業動機，枉顧事情的前因後果和固中的商業

意味。匯利當初投資買入和記股票時，便有心暫時持有，待和記業績

改善，便把股票出售賺取利潤，因此，有關利潤不應免稅。 

   機密院剖析案情後，歸納訴訟的關鍵在於以下三個問題： 

（1） 滙豐銀行的這項拯救決定是否一項商業活動決策，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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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購入股權時的動機含有商業意味； 

（2） 滙豐是否存心期望儘快出售股票； 

（3） 這些股票究竟份屬存貨抑關於、、或長線投資。 

經過詳細考慮有關證據後，機密院於1990年11月作出裁決，判定

納稅人毋須就該等溢利納稅。判詞的內容認為： 

（1） 首先該項拯救行動涉及相當龐大的資金，在銀行中式一

項特殊的決定，並非日常商業活動。匯利註冊成立用以

負責擁有股權，作為長線投資，從有獲得利益的動機，

也只是投資者的動機。 

（2） 滙豐銀行的政策是不想直接管轄一間非金融業的企業，

但又不顧匆忙出售部分股票以免導致和記股票的波動。

結果，滙豐在四年後將股票出售，同時是由買家李嘉誠

代表長江集團主動提出全部買下，故此，不應接納溢利

得動機和商業含意屬正常的利潤增長。 

（3） 至於該項資產屬於流動資產還是固定資產，機密院判定

由於滙豐的救援目標是令公眾人士對和記仍抱信心該等

投資顯然並非銀行的流動資產，正如滙豐的賬目便將其

作為長期投資處理。 

   基於以上各點，機密院裁定香港上訴庭錯誤地推翻了稅務上訴委員會

的原判，就事實的叛變角度而言，上訴委員會的原判非常合理，上訴庭

並沒有充分理由認為該委員會因誤解法律而導致它的結論。 

 

徵稅範圍的推展-第十五條 

 

根據《稅務條例》第十五條，被當作來自或獲自本港經營某行業、專業

或商業的收入主要項目包括： 

（一） 因在香港放映或使用電影、錄影帶、聲帶、或任何與上述有

關的廣告品材料而獲得的款項（即第十五條（1）款（a）段）。 

（二） 因容許或授權他人在本港使用專利權、涉及、商標、有版權

的物品、秘密制方、方程式或其他類似性質的財產而收取的

款項（即（b）段）。 

（三） 任何人士因在本港經營某行業、專業或商業而收入或獲得的

補助、津貼或其他類似的資助款項。但指定為資本性開支，

如購買機器、樓房等的資助款項則例外（即（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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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容許或授權在本港使用動產而收取的款項，不論是租金或

類似的款項均作為來自本港的收入看待（即（d）段）。 

（五） 有限公司所收的利息，如果是由於在香港經營商務而獲致，

則作為應課稅收益看待（即（f）段）。 

（六） 如收取利息的人士不是有限公司，而利息是來自經營某行

業、專業或商業的業務資金，其所收的利息，應作為應課稅

看待（即（g）段）。 

（七） 任何財務機構因在本港經營業務而收取或獲得的利息，即使

生息的款項是在外地提供，也應繳利得稅（即（i）段）。 

（八） 在本港從事商業活動的有限公司，其來自存款證或商業票據

的溢利，將作為應課稅收益看待（即（j）段）。 

（九） 非有限公司的人士或商號，由於運用業務營運資金而獲致的

存款證或商業票據出售溢利，將作為應課稅收益看待（即（k）

段）。 

（十） 如費用或成本已扣除計稅，但債務未付，而後來債務毋須繳

付，這時，該款項便被視作收入，須征付利得稅（即第十五

條（2）款） 

   如果第十四條是利得稅徵收範疇的主幹部分，那末，第十五條就是主

幹伸展出來的支幹，共十二分支（十二段）。 

   第（a）段式說如果任何與影、視、音響有關的產品在香港公演、上

演或播出，那麼收受款項的人士就要繳稅了。也就（a）、（b）段是收

不到稅的，假如收款人遠在荷李活，怎樣可以追討稅款呢？第二十A條提

供了徵收的途徑。該條文是說稅款可向非居港人士的香港代理人追討。

但如果香港舞代理人又怎樣呢？ 

   亞洲電視有限公司（ATV）就和稅局有過爭論。法官認為ATV不是以代

理人身份支付或轉付款項予海外的供應商，所以稅務局不可以向ATV追討

稅款。 

   第（b）段式說任何人士因在香港使用任何商標或具有版權的物品而

得到的款項，則該人士是要繳稅的。讀者可能會記起第二章所談及的何

奧先生，他是否依據（b）段繳稅呢？不是。因為第十五條只適用於第十

四條不適用時，而第十四條是適用于何奧先生的。稅例的釋義一定要照

明文規定的方式進行。（a）段和（b）段使稅局不能有效地向非居港的

企業抽稅。大企業不一定要使用妙計奇謀，也可輕易逃離（a）段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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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限制。 

   （c）段也是奇特的，只適用于慷慨的納稅人和付款人，可以不理。

任何人士因租用機器或物品在本港使用而獲得款項，則要依據（d）段繳

稅，說得清楚一點，就是被視為來源於香港的收入。 

   第十五條嚴格來說並不是用來抽稅的，只可作為手段把收入款項納入

第十四條的範圍，但如果該收款人並未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或事務又怎

辦呢？答案是他將被視為在香港經營而需要繳稅；但如上文所述，如果

收款人在香港沒有代理人，稅局追稅在技術上就有困難了。（e）段已刪

除。（f）和（g）段是說有限公司和非有限公司的利息收入，源於香港

的，便要抽稅。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有必要對利息收入的繳稅問題，

不時作出檢討，（f）、（g）段條文就有過兩個版本，現行的版本是很

寬容的，離岸存款利息收入就毋須繳付利得稅，也毋須繳付利息稅，外

國公司非常樂意將資金存放於香港銀行，原因在此。同一道理，外國銀

行也踴躍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提供服務，使香港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 

   根據1988年稅務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從1989/90課稅年度開始，

稅務第二十A條將擬修訂，使能便於徵收非寓居本港人士應繳的利得稅。

非寓居本港的人士，尚在香港賺取或獲得應課稅溢利，必須課稅。該修

訂條文並沒更改這些人士應課稅溢利得性質，但卻將向在港人士索取稅

款的權利延伸。 

   過往，第二十A條原有條例規定非寓居本港人士的溢利，只可從其香

港代理人名義下課稅；該修訂條文規定，非寓居本港人士，尚從本港的

任何人士收取在本港賺取或獲得的溢利或收入，則該等溢利亦須從該人

名義下課稅，並且授權該名人士從他付與或存入該非寓居本港人士的帳

戶的任何款項中，扣除足夠繳付稅款的數目。該修訂條例於1989/90課稅

年度生效，意即排除ATV一案中，追收稅款所引致的技術困難。 

 

   日本公司的課稅個案

日本公司的課稅個案日本公司的課稅個案

日本公司的課稅個案（

（（

（例

例例

例4.14

4.144.14

4.14）

））

） 

  

 

   東聯磁盒有限公司是一家于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製造電腦軟體，包

括根據一家日本公司的專利程式所設計的產品。1990/91年度內共支付

150,000元專利費予該外國公司。這家日本公司在香港並沒有設立辦事

處。 

   這家日本公司將被視為因在本港經營商務而從泵剛賺取收入，所獲得

的150,000元的10%，即為應課稅溢利，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稅款將向東

聯磁盒有限公司徵收，從付與或存入該非寓居本港人士的帳戶的任何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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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中扣取。 

   出租動產 

   東聯磁盒有限公司於1990/91年度，支付給日本公司40,000元。作為

租用其機器的報酬。 

   儘管該日本公司並沒有設立香港辦事處，根據第十五條（1）條（b）

段，出租動產供本港人士使用所得的款項，必須納稅，即以40,000元的

10%為應課稅溢利。通常而言，這家日本公司如申請扣除折舊免稅額和必

需費用，也可被香港稅務局允許。 

   繳付諮詢費須否計稅？ 

   東聯磁盒有限公司付予該日本公司200,000元，作為協助設計一款生

產線的資訊費。 

   儘管該筆諮詢費是一次性的支付，與及只是間接關乎傳授專利技術的

知識，它仍符合第十五條（1）款（b）段的規定，屬應課稅溢利。 

 

   海外作業的商標費

海外作業的商標費海外作業的商標費

海外作業的商標費（

（（

（例

例例

例4.15

4.154.15

4.15）

））

） 

  

 

   國際木材有限公司於1990/91年度，根據有關營業額的1%付出140,000

的商標費予-荷蘭公司，作為使用其高檔膠板商標的報酬。 

   據悉國際木材有限公司的海外作業毋須繳稅，相關的專利、商標款項

也就不是源於香港了，故該荷蘭公司毋須繳付香港的利得稅。 

 

   出租動產的另一個案（例4.16） 

   MIL貨運有限公司租用了一家美國公司的貨櫃箱，在香港貨櫃碼頭裝

貨，然後運往世界各地。該美國公司在香港並無辦事處或其他權益，只

收妥每年約450,000元的貨櫃箱租賃費。 

   若從在香港使用動產這個角度看，這家美國公司將被視為在本港經營

商務。鑒於這些貨櫃箱既在香港使用，又在香港海域以外使用，故此該

美國公司將提議以航運里程分攤租金、與相關的必需費用和扣舊免稅

額，真正計算起來時會較。 

 

   4.1.4

 4.1.4 4.1.4

 4.1.4合夥經營的稅務

合夥經營的稅務合夥經營的稅務

合夥經營的稅務 

  

 

   怎樣確定評稅基期和利潤的一般稅務原則，一概適用於利得稅徵稅範

圍內的各種類型的企業，諸如有限公司、獨資的無限公司或合夥生意。

談到合夥生意，因其稅務有若干特殊的處理步驟，又屬於中小企業的範

疇，所以在這裏先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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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凡由兩個或以上人士合夥經營的商號所賺取的

應評稅溢利，須一併評核，以合夥商號的名義發出稅單。稅例第二條亦

有明確規定，納稅人士包括合夥商號，作為單一的、法定的實體進行評

稅。至於怎樣的實體或什麼活動才足以構成合夥關係，這純粹是一個事

實和法理慣例的問題；它可以包括兩名或以上的個人、或公司、或兼而

得合夥商號。香港的法律中，不需要正式的合夥協議書，在沒有明確協

定的情況下，可首先查核該等“合夥人士“的實際經營方式。類似合作

組織的經營方式如未登記為合夥商號，可以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在法理上，合夥公司的形成取決於是否有共同經營以謀求利潤的意

圖。只分攤收入、而不是分純利的情況並不足以構成合夥公司的存在。

共同擁有物業收租本身也不能構成共同經營的意圖。也就是說，從稅務

角度看‘合作經驗’和“合夥經營”是頗有分別得。常見的後果通常涉

及洗費和資產的折舊免稅額問題。任何人士提供自己擁有的機器予一

“合作公司”使用，而未能證明這些機器已屬該公司的資產，則稅局會

依例不給予那些相當可觀的折舊免稅額。同樣，任何洗費如非經由已登

記的合夥公司付出，亦不能用作扣稅之用。到頭來，當該公司有應評稅

的進賬時，便得全額抽稅了。 

   合夥公司須繳的稅款會循稅務條例規定的所有途徑，從合夥經營的資

產中扣除，或向任何合夥人追討。即使合夥公司已結束業務或拆夥，稅

局仍可根據已賺取的利潤評稅，所征的稅款一概向前合夥人追討或從合

夥人的資產中討回。依稅例，首席合夥人須首先代表合夥公司編制及提

交帳表。稅單的發出，依例是抬頭發予合夥的商號，由各合夥人自行商

討繳稅事宜，但稅局亦有權向個別合夥人追討全部未收的稅款。假設甲、

乙、丙三人負責付稅，又假若甲、乙二人宣佈破產，則丙要自己繳付全

部稅款，而不是只付10,000元。 

   雖然合夥商號是作為一個單一的、法定的實體進行評稅，但當商號出

現虧損，或其中有合夥人選擇個人入息評稅時，便有必要先行酚酞每位

合夥人的盈虧份額。在確定各人在總溢利或虧損中所占部分，須按評稅

基期內各人所占權益的比率分攤，而不是按課稅年度內的權益比率計

算。還須留意的是，上述分攤份額的措施，不適用於超過20名合夥人的

公司，除非彼等屬律師、會計師、或股票經紀公司。在計算合夥成員人

數時，有時合夥人本身就是一家合夥公司，則所有人數必須全部計算。 

   按權益比率分攤所得的虧損，是屬於個人的；當虧損從上一年結轉帶

落下年度時，公司的總虧損並不是隨意用新賺的利潤來抵消；而是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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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虧損抵消每人隨後獲得的利潤額。如果權益比率發生變化，其過往

虧損份額將會不變，但新賺利潤基期內的權益分攤；如果某合夥人推出，

其未用的虧損份額自動消失，不能讓與他人。 

   合夥公司的利得稅是照標準稅率稽征的。但如其中一個人為-有限公

司，此有限公司所占的應評利潤要以有限公司的稅率計稅；但如這種公

司是由20個以上的合夥人組成（律師等專業公司除外），則該合夥公司

的全部利潤均以標準稅率稽征，有限公司稅率完全不適用。當然，在這

種情況下，也再不允許任何合夥人選擇個人入息評稅了。 

    

 

   8K

   8K   8K

   8K便利店的個案

便利店的個案便利店的個案

便利店的個案（

（（

（例

例例

例4.17

4.174.17

4.17）

））

） 

  

 

   8K便利店已登記為一合夥經營商號，有合夥人二人。甲為李先生，盈

虧比率占20%，乙未大板伴國際有限公司，盈虧比率占80%。在1989/90

課稅年度，該商店的應評利潤為$800,000.如李先生于該年度不選擇個人

入息評稅，則該商店於1989/90年度的利得稅如下： 

（Ⅳ）必須在IR表格第51S號的第S6.1欄及IR表格第52S號的第S7.1欄

內，填報未納入應評稅利潤（或經調整的虧損）內的海外利潤金額。 

（Ⅴ）必須在IR表格第51S號的第S6.6欄及IR表格第52S號的第S7.6欄

內，填報從售賣資本資產（特別是物業）所得而未納入應評稅利潤（或

經調整的虧損）內的利潤金額。 

 

29.下列資料的列表及解釋必須連同報稅表一併提交： 

� 非經常性盈利和虧損 

� 利息開支 

� 聲稱源於海外的利息 

� 源於海外的利潤及有關開支的分攤 

� 所支付的費用（收款人的全名和地址及費用性質，例如：管

理費、服務費或顧問費。此外，如有關服務公司是屬於《稅

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 24號所視為的相關公司，則須提

交該公司的賬目及利得稅計算表副本。 

� 分判承包的費用(收款人的全名、地址及款額) 

� 法律及專業費用（收款人的全名及服務性質） 

� 修理及改進方面的支出 

� 傭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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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賬準備及註銷 

� 批租土地及改善的支出 

� 儲備及準備金賬目的詳情 

� 購買及售賣資本資產，包括物業 

30.請留意，報稅表格式由稅務委員會所指明。報稅表如填報不完整或未

有夾附必須提交的佐證檔，附表及資料，可被視為無效。再者，方便評

稅主任審核和處理報稅表，本局要求納稅人和其稅務代表在製作賬目和

附表時，採用大小適中的字體，並為佐證附表及賬目中的項目加上相互

對照識別注號。 

 

31.本人借此請各位留意《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15號（修訂本）

的第19段。在根據與中國內地企業達成的來料加工安排，香港公司或須

提供機械或工業安置給中國內地企業使用。如香港公司有權享有機械或

工業安置折扣免稅額的50%，該申請必須是基於折扣免稅額，而不是根據

《稅務條例》第16G條的資本開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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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13. 

13. 香港代理人

香港代理人香港代理人

香港代理人 (

 ( (

 (非

非非

非稅務代

稅務代稅務代

稅務代理

理理

理)

))

) 

  

 

 

  

 

《稅務條例》第20A（1）條賦予稅務局相當大的權利，向透過香港代理

人在港經營業務而賺取利潤的非寓居香港人士徵收稅款。稅款可直接向

該非寓居香港人士徵收，或以其代理人的名義徵收，不論該代理人是否

有收取利潤。 

 

   稅款可從非寓居香港人士的資產中討回，或直接向代理人追討。此

外，根據《稅務條例》第20A（2）條，代理人有責任從其擁有或支配的

非寓居人士的資產中保留足夠的部分，以清繳稅款；此代理人毋須因保

留上述資產而遭受非寓居人士的索償。 

 

   若涉及超過一名代理人時，這些代理人可能需按非寓居人士的利潤共

同或個別地接受評稅，而稅款亦可向全體及個別代理人徵收。 

 

   就這部分而言，《稅務條例》第2條廣義地把【代理人】定為： 

（1） 非居港委託人在香港的代理人、授權人、代理商、接管人或

經理人；及 

（2） 任何在香港代非居港委託人收取在香港賺取或獲得的利潤

或收入的人士。 

 

   原先認為該定義包括支付專利費給海外委託人的人士。可是，在CIR 

VASIA TELEVISION LTD(2HKTC198)一案中裁定委託人指從支付入息的

人士獲得收入，而非【通過】支付入息的人士獲得收入，所以支付入息

的人士不能擔任代理人，除非他根據合約是一位元代理人，或根據《稅

務條例》第2條的規定是一位代理人。根據《稅務條例》第20B條，須向

不是代理人的付款方評稅（參閱下文）。 

 

   假如《稅務條例》第20A（1）及第20A（2）條與《稅務條例》第2條

所廣泛界定的代理人一併引用的話，所包含的範圍將會相當廣泛，許多

代海外顧客執行交易的業務，實際上均可能要承擔扣繳的責任。然而，

這項責任只會是在該非寓居香港人士根據一般原則需要課利得稅的情況

下才會產生，但由於代理人不一定瞭解有關情況，故在實際引用這方面，

會有一定的困難。在1996/97財政預算案中，政府終於正視到這些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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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並暗示會立例，豁免若干類別業務遵守這些規定。這項最終制定

為《稅務條例》第20AA條（參考下文）的法例，把股票經紀及投資顧問

排除在《稅務條例》第20A條所指的代理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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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14. 

14. 行政管理與上訴程式

行政管理與上訴程式行政管理與上訴程式

行政管理與上訴程式 

  

 

 

納稅人的義務

納稅人的義務納稅人的義務

納稅人的義務 

  

 

 

所有在香港有應課稅入息的人士，都有申報賀繳納有關稅項的義

務。納稅人亦有繳交暫繳稅的義務。有關納稅人及其他人士申報資料的

義務規定，詳載於稅例第五十一至第五十八A條。 

 

根據稅例第五十一條第（1）款的規定，評稅主任可以發出報稅

表給有資格納稅的人士，要求他們在一合理的期間內，填交申報表所需

的資料，作為評稅的基礎。評稅主任亦有權要求提交對評算有助的進一

步資料。納稅人在這方面有報稅及提供有關資料的義務。 

 

報稅表的細節格式是由稅務委員會審訂的。如果敷衍填報，而實

際細節卻不符合所要求的規定，則這樣不全面的填報將會視為未依例呈

交的報稅表處理。這個嚴格的規定在（稅務局長訴訟美闌紡織印務有限

公司）一案中，已有裁決。在執行稅例方面，通常允許納稅人在一個月

內呈交報稅表；如未能按規定日期遞交則算違章，可被處罰，除非評稅

主任已書面同意將限期延遲到新的日期。利得稅申報表有可獲延期的規

定，稱為“集體延期”，只要委託會計師辦理便可。這項方便是考慮到

會計師樓不可能在每年報稅季節裏提交所有客戶的賬目。如果會計賬目

是在12月31日結算的，可依例將利得報稅延至7月31日，稱為D類納稅客

戶；如果會計賬目是在3月31日結算的，可依例延至10月31日，稱為M類

納稅客戶。假如納稅人有合理的原因，可繼續延期，但須由評稅主任斟

酌作出決定。利得稅每年的申報表會由稅務局於每年的4月1日寄出，新

開業的商號的暫繳利得稅報稅表則會在商業登記後的第七個月寄出。未

得評稅主任允許延期而擅自遲交報稅表，會被罰款400元至2,000元 不

等，還可能有其他更嚴重的後果。 

 

以未接到稅務局發出的申報表為不申報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稅例

指明，任何人如有應課稅的入息，均有義務將收入狀況以書面通知稅務

局，通知須在該項收入課稅的基期以後4個月內遞交，除非他已接到稅局

發出的報稅要求，則可另定限期。此外，納稅人停止從事某項應課稅的

行業、專業或商業的收入來源時，須在一個月內通知稅務局長；同樣，



 

75 

變更位址也應在一個月內通知稅務局。 

 

如果根據稅例須履行某項呈報義務而因殘疾無法實現，或該人並

非香港居民，則其義務可由殘疾者的委託代理人或由非居港人士的香港

代理人代行。這些代理人的定義，根據稅例第二條，即為香港代理人、

代管人、授權人、代理商、接管人、經理人，或在香港代該人或該合移

業務收取在港所獲收入的人士，範圍非常廣泛。已故者的義務須由其遺

囑執行人負責，該人對已故者生前的所得收入也應負納稅義務；對已故

者生前所得收入的負稅義務期謹限於死者亡故後的一年內，或填報遺產

呈報宣誓書後的一年內，兩者以後者為准，此後毋須負責。負責的範圍

是未繳的稅款及補加罰的稅款，但其他罰則不適用。 

 

如合移商號按稅例承擔義務，則應由首席合移人負責。任何指定

首席合移人如收到發出的申報通告，便不得否認所承擔的責任，除非他

可證明自己根本並非合夥人，或提供資料證明另外一個人才是首席合移

人。任何人士縱使不是登記為合移商號，但共同從事營業，或收受利益，

則申報和負稅的義務均須由該等人士共同負責。 

 

至於有限公司的申報責任，可交由公司秘書、經理、董事或破產

管理人負責；如屬團體，則由其首長負責。如果這些人員不是通常在香

港居住，公司或團體務須向稅務局提供一個通常居港人士的姓名賀住

址，作備案之用。以後任何根據稅例規定所需要處理的事項均由其負責，

其他人士簽署的申報表都不能生效。 

 

稅項經評定後，納稅人便有義務按規定繳交。繳稅日期完全由稅

務局長根據一貫的原則來決定，以保證不致出現未賺溢利卻要預付稅款

的情況發生。正常的繳稅日期是於12月前後交75%的稅款，餘下的25%在

三個月之後繳交；薪俸稅會較寬容，通常是2月繳交75%，5月再交25%。

如果第一次到期還不繳交，則要在14日內兩期一併繳稅，並按兩期的總

稅額加罰5%。如稅款拖欠六個月還不繳交，則將徵收另一附加罰款，這

一罰款是稅額加未交罰款額的總額的10%；這時，稅局應早已轉交法院排

期進行追索事宜。 

 

法院只以稅務局的評說通知書為准，只要稅務局長曾經發出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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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誰，而納稅人的名稱和位址無誤，納稅人便不能妄想在追索訴訟中

申辯抗稅。稅例中有其他上訴程式，規定反對時限和方法；但這些追索

案件到了地方法院時，任務只是追討欠條，不是鑒定稅額的正確與否。

稅務局長按稅例第七十五條，提出民事債項訴訟追收稅款，在地方法院

進行；地方法院受理的民事訴訟是有金額限制的，但稅務局追稅則不受

這個限額的約束。拖欠的稅款一經法院判定，會按照法律規定強制執行，

如同執行其他債務的判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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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15.

15.稅務常識備忘

稅務常識備忘稅務常識備忘

稅務常識備忘 ~ 

 ~  ~ 

 ~ 稅務調查

稅務調查稅務調查

稅務調查 

  

 

稅務調

稅務調稅務調

稅務調查

查查

查 

  

 

 

稅務局自1991年6月起實施地稅審核，在此之前稅務已有專責處理稅務調

查的第四科。現在實地審核及稅務已經合併為實地審核及調查科。 

成為實地調查對象只要由於下列原因： 

 

一：納稅人經營的行業被視為高風險經營（現金交收） 

二：納稅人經常遲交報稅表 

三：毛利率經常偏低 

四：帳目上反映巨額的董事或股東來款 

五：帳目上只反映很少的盈利或甚至出現虧損情況，卻有巨資購買物業

或貴重資產 

六：帳目上長年累月出現經營虧損情況卻能一直維持下去 

七：同業、顧客或供應商被調查受到牽連 

八：由其他政府部門轉介。例如遺產署 

 

帳薄及記錄： 

 

凡在香港經營業務人士，必須就其收入及開支以中文或英文保存適應的

記錄，以便確定其應評稅利潤。法例規定必須就各項物業交易記錄指定

的詳細資料，物業記錄須自交易完結日期起計算，保存至少七年。 

 

 

假如納稅人於較早的課稅年度所蒙受虧損已為近年賺得的利潤所抵消，

納稅人最好仍然保留些年度的記錄，直至虧損全數抵消的年度完結後七

年為止。 

 

 

不遵照法例規定保存指定的記錄，最高可被罰款港幣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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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16. 

16. 行政罰則

行政罰則行政罰則

行政罰則 

  

 

（1） 納稅人不履行稅務條例規定的罰則，通常是繳交罰款。但在若干

情況下，亦會利用司法程式來規定納稅人辦理沒有遵辦的事項： 

� 對納稅人之欺詐行為施行的懲罰一般比較嚴厲，甚至會判處入

獄最高 3 年。（詳情見下列第（2）點） 

� 此外，稅局亦對在沒有合理解釋的情況下，納稅人作出或不作

出某些行為而施以懲罰。（詳情見下列第 3點） 

 

（2） 根據稅務條例第 82 條（1）款，任何納稅人以欺詐及蓄意作出或

協助他人作出以下行為，最高可被判監 3 年： 

� 在報表上漏報一筆款項。 

� 填報虛假報稅表或聲明。 

� 申索虛假的扣除額。 

� 在簽署任何聲明書或報稅表時，沒有足夠理由相信其真實性。 

� 在回答任何問題時，作出虛假答復。 

� 制訂或保存任何虛假的賬薄及記錄，或授權他人作出這類行

為。 

� 利用或授權他人利用任何欺詐手段。 

 

（3） 納稅人無【合理辦解】而作出下列行為時，稅務局長可提出起訴

【稅務條例第 80條【2】款； 

� 遺漏不報或少報某些資料，而提交不準確報表。 

� 申請扣減額或免稅額時，作出不正確聲明。 

� 就任何足以影響本人或他人或合移商號所應負擔稅額的事項

時，提供不正確資料。 

� 未有依時填交報稅表。 

� 沒有遵照稅務條例第 51 條[2]款的規定，通知稅務局有關其

本人應課稅的責任。 

最高可被罰款港幣10,000元及短包稅款的3倍，但稅務條例亦授權

稅務局長利用罰款而代替起訴。 

 

（4）稅務條例第82條【A】款亦授權稅務局長由於8（3）的違規而採用

【補加稅款】而不採用以上稅務條例第80條【2】款之起訴方法。但這權

利必須由稅務局長或副局長本人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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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附表

附表: I

: I: I

: I 

  

  

  

 

嚴重

嚴重嚴重

嚴重違反稅法及案例

違反稅法及案例違反稅法及案例

違反稅法及案例 (

 ( (

 (香港

香港香港

香港稅務

稅務稅務

稅務法例

法例法例

法例 

  

 笫

笫笫

笫82 

82 82 

82 條

條條

條 

  

 –

––

–入牢

入牢入牢

入牢案例

案例案例

案例)

))

) 

  

  

  

 

 

 

 

 

  

 

根

根根

根 

  

 據

據據

據 

  

 《

《《

《 

  

 稅

稅稅

稅 

  

 務

務務

務 

  

 條

條條

條 

  

 例

例例

例 

  

 》

》》

》 

  

 第

第第

第 82 

 82  82 

 82 條

條條

條 

  

 的

的的

的 

  

 檢

檢檢

檢 

  

 控

控控

控 

  

 ：

：：

： 

  

 

[

[[

[判

判判

判 

  

 處

處處

處 

  

 入

入入

入 

  

 獄

獄獄

獄 

  

 及

及及

及 

  

 罰

罰罰

罰 

  

 款

款款

款 

  

 。] 

[圖表簡介]  

被

被被

被 

  

 告

告告

告 

  

 姓

姓姓

姓 

  

 名

名名

名 

  

 控

控控

控 

  

 罪

罪罪

罪 

  

 性

性性

性 

  

 質

質質

質 

  

 判

判判

判 

  

 決

決決

決 

  

 附

附附

附 

  

 注

注注

注 

  

 

鄭 妙 玲 

在 報 稅 表 中 蓄 

意 意 圖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或 記 

項， 以 逃 繳 物 

業 稅， 觸 犯 《 稅 

務 條 例 》 第 

82(1)(b) 條 及 

82(1)(d) 條 。 

裁 判 法 院 法 官 

於 2008年 1月 7 日 

裁 定 被 告 罪 名 

成 立 ，判 處 入 

獄 及 罰 款 。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的 新 聞 公 

報 

余 顯 文 

蓄 意 意 圖 漏 報 

應 報 利 潤 ， 觸 

犯 《 稅 務 條 

例 》 第 82 條 第

(1)(a) 款 ； 授 權 

他 人 擬 備 或 備 

存 虛 假 帳 目 ， 

觸 犯《 稅 務 條 

例 》 第 82 條 第

(1)(f) 款 ； 使 用 

或 授 權 使 用 欺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於 2007 年 11 月 

21 日 裁 定 被 告 

罪 名 成 立 。 並 

於 2007 年 12 月 

11 日 判 處 被 告 

入 獄 及 罰 款 。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的 新 聞 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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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 手 段 、 詭 計 

或 手 段 ， 訛 稱 

向 供 應 商 付 

款 ， 觸 犯 《 稅 

務 條 例 》 第 82 

條 第 (1)(g) 款 。 

林 複 華 

在 報 稅 表 內 蓄 

意 意 圖 漏 報 租 

金 收 入 ， 觸 犯

《稅 務 條 例》第 

82(1)(a) 條 及 第 

82(1)(d) 條 。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於 2007 年 9 月 3 

日 裁 定 被 告 罪 

名 成 立 ， 判 處 

入 獄 及 罰 款。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的 新 聞 公 

報 

劉 大 輝 

在 報 稅 表 - 個 

別 人 士 上 簽 

署 ， 而 無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該 等 

報 稅 表 是 屬 實 

的 ， 觸 犯 《稅 務 

條 例》 第 82 條 

第(1)(d) 款 。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於 2007 年 7 月 31 

日 裁 定 被 告 罪 

名 成 立 。 並 於 

2007 年 8 月 15 日 

判 處 被 告 入 獄 

及 罰 款 。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的 新 聞 公 

報 

 

 

 

陳 華 輝 

在 公 司 的 利 得 

稅 報 稅 表 中 漏 

報 大 部 份 服 務 

費 收 入，觸 犯《稅 

務 條 例》 第 82 

條 第 (1)(a) 款 。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於 2007 年 7 月 13 

日 裁 定 被 告 罪 

名 成 立 。 並 於 

2007 年 8 月 2 日 

判 處 被 告 入 獄 

及 罰 款 。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的 新 聞 公 

報 

楊 廣 基  

漏 報 銷 售 收 

入，觸 犯《稅 務 條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於 2007 年 7 月 3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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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第 82 條 第 

(1)(a) 款 與 及 使 

用 欺 騙 手 段 、

詭 計 或 手 段 ，

訛 稱 向 供 應 商 

及 分 包 商 付 

款，觸 犯《稅 務 條 

例》 第 82 條 第 

(1)(g) 款。 

日 裁 定 被 告 罪 

名 成 立 ， 判 處 

即 時 入 獄 。 

的 新 聞 公 

報 

盧 宏 基 

在 報 稅 表 內 蓄 

意 意 圖 漏 報 租 

金 收 入 ， 觸 犯 

《稅 務 條 例》第

82(1)(a) 條 和 第 

82(1)(d) 條；及 就 

稅 務 局 按 照 

《稅 務 條 例》而 

提 出 索 取 泊 車 

位 用 途 資 料 的 

請 求，給 予 虛 假 

的 答 覆，蓄 意 意 

圖 逃 稅，觸 犯《稅 

務 條 例 》第 

82(1)(e) 條。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於 2007 年 6 月 25 

日 裁 定 被 告 罪 

名 成 立 ， 判 處 

即 時 入 獄 及 罰 

款 。 

上 訴 庭 於 同 年 

9 月25日 駁 回 被 

告 有 關 判 刑 的 

上 訴 ，並 維 持 

原 判 。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的 新 聞 公 

報 

(25/6/2007)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的 新 聞 公 

報 

(25/9/2007) 

區 英 桃  

一 名 業 主 在 報 

稅 表 中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或 記 

項 ， 短 報 租 金 

收 入 ， 觸 犯《稅 

務 條 例》 第 

82(1)(b) 條 。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於 2007 年 6 月 21 

日 裁 定 被 告 罪 

名 成 立 ， 判 處 

入 獄 及 罰 款 。 

請 按 此 連 

結 到 有 關 

的 新 聞 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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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附表

附表: II

: II: II

: II 

 

處理賬目時所需文件

處理賬目時所需文件處理賬目時所需文件

處理賬目時所需文件 

 

按稅務局的指引，開列客戶須預備有關之業務紀錄，以方便進行處理會

計賬目： 

 

交易專案類別 須保存之有關紀錄 

銷貨 

銷貨發票 

退貨通知單 

收款收據 

每日的收款紀錄 

收銀機紙帶等 

購貨 

購貨發票 

小額購貨的零用金憑單 

付款收據 

支票存根 

往來帳結算表  

其他開支 

開支發票 

付款收據 

支票存根 

發薪記錄表  

銀行交易 

銀行月結單 

存款單及相關收款明細記錄 

支票存根或支票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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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列明其所涉及之交易金額、性質、付款人詳

情） 

固定資產 

買賣合約 

發票及收據 

支票存根或支票副本 

存貨 

存貨表（包括每件貨物的數量和價值） 

損耗性或非經常流動性存貨 

公司投資 

股票買賣單據 

買賣合約 

驗資報告（適用於大陸投資）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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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附表

附表: III

: III: III

: III 

 

稅務應聘書

稅務應聘書稅務應聘書

稅務應聘書 ( 

 (  ( 

 ( 樣本

樣本樣本

樣本 )

 ) )

 ) 

  

 

 

  

 

以下為一間會計師務所受客戶委託核數任命外,並負責處理稅務工作時

的稅務應聘書樣本.由於稅務應聘書必須配合特有情況所需,因此並不疑

用所有客戶. 

致                          (公司東主/合夥人/董事): 

此應聘書旨在開釋本會計師務所(以下簡稱 “本所”)出任為貴(商行/合

夥公司/公司)稅務代表的基備,與及  貴(商行/合夥公司/公司)和本所

各自的職責範圍. 

 

稅務服務

稅務服務稅務服務

稅務服務 

  

 

1.1 作為納稅人,貴公司的基本責任是向稅務局呈報一份正確及完整

的報稅表,利得稅的計算表及有關附表.同時,倘呈報後因稅務局

要求或其他原因,還需提交補充資料,貫公司有絕對責任根據所知

所信及查證,確保此等資料是正確和完整的. 

1.2 本所將以   貴公司的稅務代表身份,負責編制(閣下/貴商號/貴

公司)的應課稅計算表及報稅表,並將一切所知的有關事項在該等

計算表及保稅表內適當地列報及披露,以供   貴公司參群和確定.

然後本所將代表    貴公司把該計算表和已簽署的報稅表呈交稅

務局,並代表     貴公司處理有關往後與稅務局商討應課稅溢利

或虧損(及按經調整後的溢利/虧損分配給各合夥人)的計算事宜.

倘在此過程中需提供額外資料,或導致本所需提供額外服務,本所

可能需要收取額外的費用. 

1.3 在編制報稅表和計算表稅項時,本所將依據當時稅務條例的一般

解釋及應用準則來辦理.本所必須強調,在某些情況下,貴公司需

就某些交易是否可獲稅務減免需要課稅採取立場,本所會就這些

事項與    貴公司詳細討論及決定. 

1.4 本所必須指出,在進行上述工作時,本所是以    貴公司的代理人

身份處理   貴公司的稅務事宜,以及在   貴公司向本所提供一

切有關的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對於任何由    貴公司提供而用作

報稅的資料.本所無須進行任何核數或獨立的審查工作(屬於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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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範圍者除外,本所作為核數師的責任已詳列於核數應聘書內.

核數師和稅務代表各有職責,故此聘任的程式需分別進行).貴公

司是有責任確保 ,貴公司的會計記錄能如實反映各項交易的狀

況. 

1.5 如有需要,本所樂意為  貴公司提供其他有關稅務的服務,但這服

務需視為另外聘任的工作. 

1.6 稅務局有特別的程式去審查企業的帳目.過去的事列顯示,某些特

別的微像是會導致稅務局向企業進行實地審查或全面的稅務調查.

這些審查的範圍可能並不局限於調查企業的帳薄及記錄. 

1.7 由此可見,為   貴公司的所有商業交易編制正確和完整的記錄是

必須的.納稅人一旦被稅務局選中作深入審查時,該公司便要提供

相當詳細的資料.除非資料已準備妥當,否則可能會耗用貴公司及

本所頗多時間和費用. 

1.8 本所必須同時指出,貴公司最後呈交利得稅報表的日期為(五月一

日/七月三十一日/十月三十一日)如到期仍未呈報,稅務局便可以

微收高達應繳稅款三倍罰款.因此,本所督促貴公司及早完成編制

(企業的帳薄及記錄,包括本會計年度的全部交易/財務報稅表草

稿/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並需於呈交限期的    個月(與客戶議定)

交給本所辦理收費. 

 

 

收費

收費收費

收費 

  

 

 

本所的收費是根據本所的合夥人及職員在處理貴公司稅務所花費的時間,

與涉及的技巧及責任程度來鑒定.除非另有協議,本所的收費將按照上述

基本稅務服務和其他聘任的工作(其他聘任服務的類別如上所述)分別微

收及包括有關之費用,帳單於年內寄上,貴公司於接獲帳單後應及時繳

付. 

 

條款協議

條款協議條款協議

條款協議 

  

 

 

此應聘書一經貴公司及本所同意,即為聘任本所為每課年度的稅務代表,

直至此聘任書被取代為止.本所謹請閣下簽署附上的檔及交回本所,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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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貴公司贊同此應聘書的條款.倘此應聘書條款與貴公司理解的聘任條

件不符,則請告知本所. 

 

謹此 

                                              謹上 

                                                                        

 

贊同及接受此應聘書條款: 

 

                                     (簽署) 

 

                                     (日期) 

 

                                                                        

 

備註: 

請將不適用的部分涮去. 

低於適當時載入此應聘書內. 

低適用於兼任核數師的稅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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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附表

附表: IV

: IV: IV

: IV 

  

 稅務代理日程表

稅務代理日程表稅務代理日程表

稅務代理日程表 

2009

20092009

2009-

--

-10

1010

10年度提交報稅表事

年度提交報稅表事年度提交報稅表事

年度提交報稅表事宜的日程表

宜的日程表宜的日程表

宜的日程表 

  

 

日期

日期日期

日期 

  

 事項

事項事項

事項 

  

 

 

  

 

利得稅報稅表

利得稅報稅表利得稅報稅表

利得稅報稅表 

  

 

1及2/4/2009 

發出利得稅報稅表 

4/5/2009 須不遲於此日以組別分表提交在2009年3月1日或之後獲委託的

新客戶名單而其結賬日期分別為（D）及（M）類者 

4/5/2009 

須不遲於此日以組別分表提交下列有所變更的納稅人名單： 

� 就 2008/09年度最後評稅終止委託為稅務代表的客戶 

� 結賬日期有所更改的客戶 

4/5/2009 提交結賬日期（N）類報稅表的期限屆滿日-“活躍”檔案 

4/5/2009 提交結賬日期（N）類報稅表的期限屆滿日-“非活躍”檔案 

1/6/2009 須不遲於此日以組別分表呈交在2009年5月4日至31日期間新添

客戶或原有客戶資料有所更改的名單 

15/8/2009 提交結賬日期（D）類報稅表的最後期限屆滿日 

31/10/2009 須不遲於此日提交本年度屬虧損而結賬日期為（M）類的個案的

進一步延期申請 

（注意：在特別例外情況下，個別申請可於2009年11月16日或之

前提出） 

16/11/2009 提交結賬日期（M）類報稅表的最後期限屆滿日 

1/2/2010 提交本年度屬虧損而結賬日期為（M）類的報稅表的最後期限屆

滿日 

 

  

 報稅

報稅報稅

報稅表

表表

表-

--

-個別人士

個別人士個別人士

個別人士 

  

 

4/5/2009 

發出個別人士報稅表 

4/6/2009 須不遲於此日提交未能於2009年3月19日前通知本局獲委託或終

止處理2008/09年度最後評稅的客戶名單 

4/6/2009 

非涉及獨資經營業務而沒有委託稅務代表之個案提交報稅表的

期限屆滿日 

4/7/2009 

非涉及獨資經營業務而有委託稅務代表之個案提交報稅的最後

期限屆滿日 

4/8/2009 

涉及獨資經營業務而沒有委託稅務代表之個案提交報稅表的最

後期限屆滿日 

4/10/2009 

涉及獨資經營業務而有委託稅務代表之個案提交報稅表的最後

期限屆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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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附表

附表: V

: V: V

: V  

    

  稅

稅稅

稅 

  

 務

務務

務 

  

 局

局局

局 

  

 釋

釋釋

釋 

  

 義

義義

義 

  

 及

及及

及 

  

 執

執執

執 

  

 行

行行

行 

  

 指

指指

指 

  

 引

引引

引(DIPN)

(DIPN)(DIPN)

(DIPN) 

  

 

 

  

 

稅 務 局 釋 義 及 執 行 指 引 ， 是 由 稅 務 局 長 發 出 

的 一 系 列 稅 務 條 例 釋 義 與 實 施 規 則 ， 以 表 明 稅 務 

局 的 立 場 和 有 關 的 慣 例 。 這 些 規 則 並 無 法 律 上 的 

約 束 能 力 ， 只 是 為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稅 務 代 表 和 一 

般 納 稅 人 提 供 資 料 和 指 南 ， 納 稅 人 可 就 規 則 內 的 

釋 義 和 慣 例 提 出 反 對 和 上 訴 。 根 據 香 港 稅 務 局 的 

立 場 ， 該 局 必 須 遵 照 規 則 行 事 。 

 

编号

编号编号

编号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  发出日期

发出日期发出日期

发出日期 繁体

繁体繁体

繁体 简体

简体简体

简体 

1. 
利得税 

甲部 ：  

营业存货和在制品的估值 

乙部 ：  

利润的确定和在建造项目的估值 

(A) 建筑和工程合约 

(B) 物业发展和物业投资  

2006年7月 
  

2. 
利得税 

甲部 ： 工业建筑物的免税额 

乙部 ： 商业建筑物的免税额 

1999年4月 
  

3. 
利得税－开支的分摊 2008年7月 

  

4. 
租赁权转让费／不可退回的订金／ 

鞋金／建筑费等 

2006年2月 
  

5. 
可扣除利得税的开支－ 

A部 － 研究和开发 

B部 － 工业教育 

C部 － 专利权等 

D部 － 建筑物翻修 

E部 － 订明固定资产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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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税务条例》－与下述有关的条文 

(A) 向税务局局长提出反对 

(B) 向税务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C) 向法庭提出上诉  

2006年11月 
  

7. 
机械及工业装置—折旧免税额 2009年8月 

  

8. 
释义及执行指引编号8的英文版已经发出，请浏览本局英文网页。 

9. 
薪俸税下的主要可扣除项目 2006年9月 

  

10. 
薪俸税的征收 2007年6月 

  

11. 
实地审核及调查 2007年10月 

  

12. 
佣金 、回佣金及折扣 2001年9月 

  

13. 
利得税－利息收入的征税 2004年12月 

  

13A. 
利得税－利息支出的扣除 2004年12月 

  

14. 
物业税 2005年2月 

  

15. A部：有关亏损的税项宽免限制 

(第22B条) 

B部：租赁安排(第39E条) 

C部：一般反避税条文(第61条) 

D部：一般反避税条文(第61A条) 

E部：亏损公司(第61B条) 

F部：RAMSAY原则 

G部：避税个案的罚则 

H部：有关租赁融资的指引 

I部：事先裁定  

2006年1月 
  

16. 
附带利益的课税 2003年10月 

  

17. 
代非居住于香港的人士课利得税者

的税务 

2005年1月 
  

18. 
薪俸税下的个别人士评税和个人入

息课税 

2005年1月 
  

19. 
美国与香港在对航运利润征税方面

198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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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议 

20. 
单位信托、互惠基金公司及类似的集

体投资计划 

1998年6月 
  

21. 
释义及执行指引编号21的英文版已经发出，请浏览本局英文网页。 

22. 
如何计算得自电影片胶卷、专利、商

标等的应评税利润 

2005年1月 
  

23. 
认可退休计划 2006年9月 

  

24. 
释义及执行指引编号24的英文版已经发出，请浏览本局英文网页。 

25. 
服务公司 "第一类" 安排 ：薪俸税 1995年8月 

  

26. 
释义及执行指引编号26的英文版已经发出，请浏览本局英文网页。 

27. 
证券借用及借出 1996年11月 

  

28. 
利得税 ：有关扣除外国税项 1997年7月 

  

29.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地的税收关系 

1997年8月 
  

30. 
利得税：第20AA条 

不视为代理人的人 

2009年9月 
  

31. 
事先裁定 1998年4月 

  

32. 
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 

对 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  

1998年6月 
  

33. 
释义及执行指引编号33的英文版已经发出，请浏览本局英文网页。 

34. 1998年豁免利得税(利息收入)令 2004年12月 
  

35. 
特惠扣除：  第26E条和第26F条 

 
居所贷款利息  

2007年5月 
  

36. 
特惠扣除：  第26D条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2000年1月 
  

37. 
特惠扣除：  第26C条  

  
认可慈善捐款   

2006年9月 
  

38. 
释义及执行指引编号38的英文版已经发出，请浏览本局英文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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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利得税：电子商贸处理方法 2001年7月 

  

40. 
利得税：预付或递延入帐的营运性开

支 

2002年10月 
  

41. 
薪俸税：度假旅程利益的课税 2003年8月 

  

42. 
利得税－ 

甲部：金融工具的税务  

乙部：外汇差异的税务  

2005年11月 
  

43. 
利得税－ 

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  

2006年9月 
  

44. 
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  

2008年8月 
  

45. 
释义及执行指引编号45的英文版已经发出，请浏览本局英文网页。 

46. 
释义及执行指引编号46的英文版已经发出，请浏览本局英文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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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資料

出版資料出版資料

出版資料 

  

 

 

  

 

香港税務代理天書

香港税務代理天書香港税務代理天書

香港税務代理天書 ~ 

 ~  ~ 

 ~ 偉嘉專業著作系列

偉嘉專業著作系列偉嘉專業著作系列

偉嘉專業著作系列 

  

 

 

  

 

編著

編著編著

編著: 

: : 

: 何偉樂

何偉樂何偉樂

何偉樂 

  

 

審訂

審訂審訂

審訂:  

:  :  

:  温锦泉

温锦泉温锦泉

温锦泉/

//

/偉嘉國際會計

偉嘉國際會計偉嘉國際會計

偉嘉國際會計技術研究室

技術研究室技術研究室

技術研究室 

  

 

 

  

 

封面設計

封面設計封面設計

封面設計:  

:  :  

:  偉嘉

偉嘉偉嘉

偉嘉中国商務市場

中国商務市場中国商務市場

中国商務市場工作及電子媒體製作组

工作及電子媒體製作组工作及電子媒體製作组

工作及電子媒體製作组 

  

 

出版

出版出版

出版:

::

: 

  

 偉嘉國際會計

偉嘉國際會計偉嘉國際會計

偉嘉國際會計 

  

  

  

 

 

  

 

電話

電話電話

電話:

::

: 

  

 香港

香港香港

香港 2365 9180   

 2365 9180    2365 9180   

 2365 9180   中國

中國中國

中國 755 2588 1116 

 755 2588 1116  755 2588 1116 

 755 2588 1116  

  

 

傳真

傳真傳真

傳真:

::

: 

  

 香港

香港香港

香港 3118 7598   

 3118 7598    3118 7598   

 3118 7598   中國

中國中國

中國 755 2588 2558

 755 2588 2558 755 2588 2558

 755 2588 2558 

  

 

網址

網址網址

網址:     

:     :     

:     WWW.RTGHK.COM

WWW.RTGHK.COMWWW.RTGHK.COM

WWW.RTGHK.COM 

  

 

電

電電

電子郵箱

子郵箱子郵箱

子郵箱  

    

  info@rtghk.com

info@rtghk.cominfo@rtghk.com

info@rtghk.com 

  

 

 

  

 

Wechat

WechatWechat

Wechat :   51869981 

 :   51869981  :   51869981 

 :   51869981 ,

,,

, 1382315

 1382315 1382315

 13823154

44

4070

070070

070,

,,

, 136 1295 8862

 136 1295 8862 136 1295 8862

 136 1295 8862 

  

  

  

 

Facebook

FacebookFacebook

Facebook: 

: : 

:  

  

 RTGHKRTG

RTGHKRTGRTGHKRTG

RTGHKRTG 

  

 

發行

發行發行

發行:

::

: 

  

  

  

 偉

偉偉

偉嘉

嘉嘉

嘉中国商務

中国商務中国商務

中国商務 

  

 

版

版版

版次

次次

次:

::

: 

  

 2015 

2015 2015 

2015 初

初初

初版

版版

版(初稿) 

 

  

 

定價

定價定價

定價:

::

: 

  

 HK

HKHK

HK$ 138

$ 138$ 138

$ 138-

--

- 

  

  

  

 

I

II

ISB

SBSB

SBN:

N:N:

N:  

    

   

  

 xxty

xxtyxxty

xxty 01202

 01202 01202

 012024

44

4 

  

 

c

cc

c 

  

 版

版版

版權

權權

權所有

所有所有

所有，

，，

，翻印必究

翻印必究翻印必究

翻印必究 

  

 

 

 

 



偉嘉中國商務 RTG GROUP 

www.rtghk.com 
email : info@rtghk.com  , rtgact001@163.com , 

rtgroup@gmail.com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稅務代理是税務代理人在税法規定的代理范圍内，受纳税人的委

托，代辦理稅務事宜的各項行為的總稱. 

 發展税務代理業关係到廣大納稅人的切身利益及客戶服務權益，目

前，香港稅務代理或稅務師主要由會計師兼任，近年香港稅務學會開設了

税務師專業，但稅務代理機構和人員，還未有個系統性管理制度. 但從事税

務代理行業，必須具有相關專業智識及不斷接受后續教育，進行系統深入

的學習和累積經驗，更新業務知識，提高執業技能. 

 本書為了滿足這些需要而編寫，全書共 16 章.內容包括:………. 

本書可作為高等院校參考教學用書，也可作税務代理行業執業人仕的參考

用書. 

在這裡放置您的商務標語。 

中國總区电話  755 2588 1116 , 136 1 295 8862  

香港 總区电話  852  2365 9180 . 1311 383 7080  

澳大利亞（雪妮）1311 383 7080   

Whatsapp: 51869981 , 1361 295 8862. 1382 315 4070 , 1311 383 7080    

qq :458223469 , 1062356504 , 263948827 , 1141160233 

微訊:  Penny Q , Baer, 偉嘉中國商務  




